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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資訊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        要 

  在不動產經紀業以尋求最適之交易對象最為耗費資源及時間。全

球經濟局勢的變遷，及國內政治與經濟政策的動向，都會影響不動產

的交易與投資意願，減少搜尋買方的時間與集中行銷資源運用，可減

少交易成本，快速締結交易。 

  本研究將不動產市場區分為「購地自建」與「建築開發商」。分別

由其習慣、喜好特性建立一分群篩選機制，以將可用資源運用於適合

之消費族群。本研究提出之方法，是以土地的產品定位出發，預設目

標市場，藉由市場區隔，針對目標客戶提出行銷組合，並兼顧交易安

全與適法性，面對時間與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之下，運用市場資訊與建

築開發商之投資習性，以開發一符合搜尋土地最佳買方之方法。 

  最後，依研究架構編成問卷，經年資皆逾十年之不動產業界專家

進行施測。以 AHP 進行統計分析驗證，本研究所提方法之可行性，顯

示本研究在交易安全控管、行銷策略的運用，及行銷成本的節縮透過

AHP 評估印證確實有顯著效益。 

 

關鍵詞：不動產經紀業、房屋仲介、建築開發商、目標行銷、購地自  

建、市場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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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eal estate brokerage industry, what consumes the most resources and time is in 
seeking the optimal transaction object.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and investment interests 
are influenced by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s and by policy trends in 
domestic politics and economy. To shorten the time in search for the optimal buyer and 
to incorporate the use of marketing resources, transaction cost can be reduced, and a 
transaction can be completed in less time.  

The research divided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nto “purchasing the land and constructing 
by himself/ herself” group and “developer” group. A grouping and screening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each group's habits and preferences in order to 
apply usable resources in an appropriate consumer group. The method proposed by this 
research was to start from the land’s product orientation to pre-set the target market, and 
by means of market segmentation to aim at the target client to put forward marketing 
combinations, and look after both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legitimacy. With the 
prerequisite of time and cost minimization, the research make use of the market 
information and developer’s investment habits to develop a method that accorded with 
searching the land’s optimal buyer.   

A survey was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measured by experts 
with over 10 years of experiences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Using AHP to 
calculate,analyze and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ethods proposed by this research,  
significant benefits were found in the control of transaction security, the application of 
marketing strategy,and the reduction of marketing cost.   
 
Keywords: Real estate brokerage industry, real estate agent/ house agent, 
developer, target marketing, purchasing the land and constructing by himself/ 
herself, market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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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房地產市場的興衰可視為國家重要的發展指標（國民經濟動向統

計季報，2012），早期台灣是仰賴農產品外銷賺取外匯的農業社會（國

民所得統計摘要，2012），在歷經十大建設及政府大力扶植工商業後，

都市房屋的需求快速增加，城市的地景激烈地改變，高樓大廈矗立成

一片迥異以往的水泥叢林，建築業需要多樣的產業與人力、物力及資

本投入，更被譽為推動台灣經濟的「火車頭產業」（國民經濟動向統計

季報，2012）。 

  在獎勵政策與市場的風潮下，台灣的經濟及產業結構，已由高資

本、高技術的高科技產業所取代。房地產業也因其與民生息息相關，

兼具資產與投資效益，更是觀察經濟動向的主要參考依據之一。台灣

的建築開發商史，自民國六十年初起，歷經多次景氣循環，在景氣繁

盛時，房地產業「一日三市」，在盲目的投資及熱錢溢流的激情過後，

更像血流成河的殺戮戰場。在多次景氣的潮起浪退下，房地產業不再

是穩賺不賠的投機事業，而是需要更多專業的科學為基的產業。 

  在建築開發商規劃興建住宅或商辦建築的過程中，需整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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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管理及考量政府法規、銀行融資、營造技術、建築師設計、市

場需求等，並須多方的溝通與協調，以形成一專業經營團隊。然其中

最耗費資本且攸關成敗的關鍵即是土地取得，不動產經紀仲介業者即

在這個供應鏈中扮演土地中介之角色。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台灣不動產業深受政治、經濟及政策之影響，不動產的發展與政

府投資重大公共建設有直接的關聯性（王東山，2007）。台中市近幾年

隨著新市政中心的西遷，各項公共建設亦逐步成形，加上台中縣市合

併升格為直轄市，及中部科學園區設置後，吸引許多舉家搬遷的新移

民，帶動建築開發商投資熱潮，土地的需求大於供給，就業市場的遷

移及擴大，直接帶動台中市營建開發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不動產交易市場熱絡，仲介經紀業競爭亦相當激烈。台中市立案

備查之不動產經紀業有 926 家並分設 68 處常態營業處所（內政部，

2012.5），坊間更有許多無照營業的傳統中人介入土地交易，與眾多的

經紀人員搶食土地行銷這塊大餅，由於土地價格高昂，相對其傭金收

入更加豐厚，如以傳統的廣告行銷方式守株待兔，亦無有效的人脈資

源，經營土地行銷往往都是徒勞無功。 



 
 

3

  具市場性的土地在經過產權調查及適宜之行銷，經由仲介經紀人

員接洽買方帶看買賣標的，雙方議價最後達成共識，然後簽訂買賣契

約，整個過程最費時及耗費資本的就是廣告行銷找尋適當買方。因土

地需求有其獨特性及區域性，交易金額與一般房屋買賣相較所費金額

更鉅，且所涉之交易條件與各項相關法規範圍較廣，如何應用有限資

訊評估買賣雙方客觀條件，短縮搜尋最適買方之時間，減少交易成本，

並藉以快速媒合是眾多投入土地行銷的經紀人員所共同追求的目標。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依據民國九十九年家庭住宅狀況自有住宅權屬比例高達 84.89%

（行政院主計處，2011），不動產因其具有投資與使用的雙重屬性，市

場交易依舊頻繁，更與華人社會「有土斯有財」的觀念根深蒂固有著

不可分的關係。   

  不動產交易從早期台灣農村社會在鄰里間口耳相傳或中人牽線締

結，至七十年代不動產仲介業的開始萌芽，開發委託物件及銷售的專

業分工略見雛型，行銷方式多以在待售標的懸掛廣告、張貼紅紙條或

在報紙上刊登售屋廣告，八十年代後不動產仲介商直營體系與加盟體

系開始蓬勃發展（翟鎮辰，2009）。 



 
 

4

  因為網路科技普及，大大的節省了廣告開銷，更將區域性平面廣

告及行銷策略，藉由網際網路的無遠弗屆及無時間限制的特性，將銷

售觸角延伸無限距離，除了各大房屋仲介官方網站外，也有許多針對

不動產行銷所開發的付費平台與免費的部落格。最近在硬體科技快速

的進步下，智慧型手機更輕且可長時間使用，第三代無線通訊技術（3G）

行動上網的技術與環境皆成熟普及，又有電信商吃到飽的上網費率更

讓應用程式有了廉價的資料傳輸通路，運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結合全球

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並運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和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LBS）等技術的

應用程式（Application，App）將線上看屋帶入行動商務新時代。 

  不動產經紀業銷售委託物件大多仰賴廣告曝光被動等買方上門，

縱使行銷通路五花八門，不外乎在平面媒體廣告如：各大報紙廣告房

地產銷售專刊、夾報廣告或藉由網際網路在各售屋網站或部落格，藉

以發表廣告訊息等方式曝光委售標的之銷售訊息。 

  不動產產業屬內需市場，除易受國內經濟、政策以及國人所熱衷

的政治所影響；資訊與交通的快速流通，亦使國際局勢及世界金融的

影響牽動不動產產業發展。傳統的不動產行銷是以廣告包裝的方式達

到促銷的手段，然現今不動產相關產業面臨瞬息萬變的市場波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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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這個與世界經濟環環相扣的時刻，雖然不動產具有地理位置的獨

一性無法生產再複製，但仍深受政治及經濟條件影響，更由於資訊化

高度發展的結果，競爭者眾多，傳統的方式已無法達到理想的銷售目

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嚴謹的行銷觀念與學理基礎，對於可供建築

之土地產品的各項條件與市場狀況作分析，擬定完整及整體的行銷策

略。並藉此機會希望能夠建立一套系統化的「土地潛在最適買方的評

估方法」，希望藉由此研究，樽節用度廣告開銷與掌握時間，並解決最

適土地買方評估之問題。 

第四節 研究範圍對象及限制 

  不動產投資所涉法令、規章，基於地方自治法之精神，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各自保有彈性，故將設定以下範圍及限制因素。 

壹、 多數建築開發商會選擇原本熟悉或其既有商圈經營投資，故本研

究對象將以台中市之建築開發商為限。 

貳、 本研究將以民間建築開發商作為研究之評估對象，不涉及公部門

之建築建設之土地，以限縮加入後之複雜程度。 



 
 

6

參、 本研究關於建築開發商之營造及其他相關之成本僅參考文獻取

得，不做精確之價格估算以精簡開發方法之使用。 

肆、 投資時機與景氣顯非常人所能臆測，過去的景氣循環有七年或十

年一次循環之說，也已不攻自破，不動產經紀業仲介業務僅在供

應鏈中扮演仲介角色，並不承擔建築開發商之盈虧，故不需考慮

其介入之時間。 

第五節 研究困難與問題 

  房地產行銷通路大多藉由廣告要約或電訪老客戶推薦產品，行銷

經驗多數是以師徒制經驗傳承，多數的協商結果仍需憑藉實務經驗與

臨場互動。本研究進行之困難與問題限制列舉如下： 

壹、 除律定的法規外，其餘如價格、付款方式、契約流程皆因私法自

由原則而無絕對標準，對於需要資訊分析與研究採樣之工作相形

較為困難。 

貳、 產品之規劃所涉之專業與市場定位之判斷，非專業之建築師與熟

稔產品規劃之專業人員所能勝任，在本研究不予討論。 

參、 建築開發商投資決策之時間點有許多的考慮因素，彼此會交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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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或是無法量化，例如政經關係或資本周轉率這些都增加了成功

結案的困難度，在本研究中未對此項變數深入討論。 

肆、 土地開發分析，需根據土地法定用途、使用強度及其區位等多項

因素評估，本研究無法詳列個案背景以供參佐。 

伍、 「土地潛在買方最適方法發展評估」之可行性驗證，受限於土地

之獨一性與不可複製性，無法以實驗驗證方法之可行性。 

第六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將以文獻回顧作為基本架構，再提出方法並繪製方法流程

圖，解析各階段作業流程與運用工具。而後根據本研究所建立之層級

結構圖設計問卷以專家問卷作為研究工具，取得受測人員專業意見，

分析資料驗證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對於潛在買方搜尋是否有顯著助益。 

  各層級關鍵因素有買賣交易安全、行銷計畫及有限行銷資源之分

配，土地行銷之最適買方評估，係屬多重屬性決策，本研究提出之「土

地潛在買方最適方法發展評估」之可行性分析與驗證，受限於土地之

獨一個別性或地域性無法客觀比對運用之差異性，可望經由層級分析

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把本研究所提之方法與「一般

土地買方募集行銷方法」的程序決策問題分成數個部分，再將這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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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排列成階層順序，藉由決策者的主觀判斷，提出方案優先順序的評

量方法，以處理本研究無法驗證效用之難題。研究流程如圖 1-1： 

 

 

 

 

 

 

 

 

 

 

 

 

圖 1- 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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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土地及不動產的定義與特性 

  土地，在我國土地政策管理的土地法第一條之定義：「本法所稱土

地，謂水陸及天然富源」（土地法，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所指之

土地為在我國疆域範圍內，水、陸、地貌在所不問，覆於地殼板塊之

水面也是土地的一部分。惟吾等所謂不動產交易大多限於土地及附於

土地上之定著物。 

  一般在習慣上皆將「不動產（Real Property）｣與「房地產（Real 

Estate）｣兩者視為同意。但房地產概可由字義分解為「房屋」、「土地」

和「產權」三個意涵。張金鶚（1997）認為國人習慣將房地產做為房

屋和土地二種財產的合稱。蔡曜如（2003）指出房地產應包含三個內

涵：1、「房」－已完工及未完工的住宅、商辦或各式之房舍建物；2、

「地」－土地與相關開發之公共建設及定著物；3、「產」－已開發及

未開發完成之房、地財產權屬之。 

 民法第 66 條前項之規定：「稱不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物。」（民

法，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在其字義上可見土地乃不動產範疇之一

部分，附著土地上定著物亦屬之。而不動產之定著物，所指為附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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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但非土地之部分，如房屋或以各種形式存在的工事等具有獨

立經濟效益均屬之，縱如未完工之房屋，已達遮風避雨效用者，仍屬

供經濟上之使用範疇；民法第 66 條後項規定：「不動產之出產物，尚

未分離者，為該不動產之部分（民法，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竹

木或具經濟效益之作物，在未與土地分離之前乃屬不動產之組成。 

  就上述兩者的定義而言，不動產的範圍較廣於房地產，但在新修

訂之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四條第一項，重新定義不動產：「指土

地、土地定著物或房屋及其可移轉之權利；房屋指成屋、預售屋及其

可移轉之權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新訂之「不動產」與「房

地產｣在觀念及本質亦趨吻合，所以在習慣上也相互用（吳家德，

2010）。 

  土地和房屋又稱不動產，是因不似普通商品具可運送流通之特

性。土地為不動產組成之必要條件，所以土地所有之特性，不動產即

應具備該特性，惟不適用所有之不動產，林英彥（1999）提出土地肇

於其自然特性，故能具有限度承載各種物體或活動的「積載力」，並使

其發揮功效，如在其上興建各類建築，亦能作為活動基地；而未建築

之土地則具有提供植物生長與繁殖所需的空間、養份的「養力」。 

  土地是自然產物具數量固定性，其原始特性，不可再生產，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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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增減，使土地具有獨占性與有限性。土地位置固定具不可移動性，

因此特性使得土地會因地理區位或經濟區位之關係而有不同效用與優

劣之分，縱使填海造陸，增生的土地卻不能取代世界上原有的任一區

位。土地的個別性或地域性，令每一塊所附著之區域會影響生產條件

或土地利用價值。土地具生產力永續性，使在正常的利用下擁有人可

永續不斷收益，生產性或利用價值則永不會消滅。 

第二節 不動產經紀業的發展 

  不動產經紀仲介業可解釋為「多元化的不動產管理服務性產業｣，

經紀人員利用其產品銷售與結案能力，與善用人脈提供資訊與服務完

成不動產買賣交易，不同於製造業生產實體產品（王吉松，2010）。「房

屋仲介業」在房屋仲介市場上扮演買賣雙方傳遞房屋交易訊息，並協

助完成交易的營業行為者（翟鎮辰，2009）。   

  王中仁（1997）認為房仲業的服務特性有以下七種：1、需與消費

者保持高度互動，買賣雙方均須保持頻繁及主動溝通，與雙方接觸時

間較他服務業更長；2、雙方對於交易標的成功締約，使服務可以獲得

成果，需要面對雙方客戶，居間緩衝拉鋸買賣雙方的條件差距，以達

成媒合目的；3、顧客化的程度高，亦即顧客差異性大，需為客戶提供

客製化服務；4、服務結果的變動性大，交易過程乃至結案前均可能產



 
 

12

生變化；5、服務涵蓋專業知識廣泛，除不動產相關法規外，更涉及稅

法、稅率、民法等；6、不動產仲介經紀業的服務系統，分為房屋仲介

經紀人（營業員）及支援服務系統單位，包含整體的開發募集、行銷

作業策略擬定；7、不動產仲介經紀業的服務策略，首重物件的開發與

行銷，並提升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 

  房仲業從五、六十年代發展至今，經過數次的轉型，綜合王吉松

（2010）、翟鎮辰﹙2009﹚、王琮珀（2008）、呂沋穎及謝錦堂（2007）

及黃彥琛（2002）之文獻，將台灣房仲業發展之沿革與產業生命周期

整理如下：  

一、 掮客時期： 

  民國六十六年以前的傳統時期，最早期以自力造屋或興建零

星住宅出售，由於市場規模小，不動產交易市場尚在萌芽階段。

隨著台灣工商業的蓬勃發達，經濟快速發展及政府鼓勵生育，住

屋需求隨之增加，建築開發商逐漸成形並帶動以房地產行銷廣告

為主的「代銷業」出現，亦即為不動產經紀業的前身（呂沋穎及

謝錦堂，2007；王琮珀，2008）。 

二、 仲介公司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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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民國六十三年明令禁止以房地產買賣為業務的公司

登記，經濟部於民國七十六年十一月在商業團體分類標準中增列

「房屋仲介商業類」，「台北市房屋仲介商業同業公會促進會」同

年十二月十八日隨即向台北市社會局提出申請，同月二十四日奉

准成立（台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2012）。民國七

十七年三月內政部確立為房屋仲介業的主管機關，於是七十七年

五月十一日成立「台北市房屋仲介商業同業公會」，從此房屋仲

介業在主管機關及商業分類上有了歸屬與定位（王琮珀，2008）。 

三、 不動產經紀業時期： 

  民國八十八年一月十五日「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立法三

讀通過，在民國九十一年正式實行。房屋仲介業及代銷業正名為

「不動產經紀業」（台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2012）。不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並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領有

不動產經紀人證書者，可執行仲介、代銷業務；或取得營業員證

明方得協助不動產經紀人執行業務。不動產經紀業人員的專業素

質也正式邁入法制化、證照化的新時代（翟鎮辰，2009﹚。   

四、 連鎖不動產經紀業整合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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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積極推行不動產經紀業制度化及專業化後，如信義房屋

與永慶房屋等各大連鎖房仲品牌，相繼廣告以高薪獎吸引大量職

場新鮮人或再就業者競相投入。累至 2012 年 5 月底，全台不動

產經紀業執業中家數高達 5524 家（內政部地政司不動產經紀業

備查家數統計，2012），市場已趨飽和。網際網路在房屋仲介市

場為業者帶來了新的契機，讓行銷無遠弗屆，消費者利用平台服

務即可完成媒合，亦即去仲介化。而所謂的衰退期，意指市場的

飽和以及產業生態的改變，獲利能力逐漸降低，從業人員要保持

豐富的資訊來源與專業能力，才能屹立在網路洪流之中（王吉

松，2010；黃彥琛，2002）。   

五、 不動產交易價格透明新時代： 

  由於不動產交易價格節節攀高，民怨四起，政府極力推行房

價透明以維「居住正義」，行政院於民國九十九年四月通過「健

全房屋市場方案」後，由內政部與財團法人金融聯合徵信中心共

同合作，在符合現行法令原則與不影響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將依

「資訊透明」原則提供全國不動產買賣契約價格統計資訊，以提

供社會各界查詢使用，使民眾瞭解不動產交易價格的變動狀況，

避免人為炒作，以健全住宅市場（內政部營建署）。政府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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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藉由此項資訊，揭露市場交易價格，消除目前不動產交易

市場資訊不對稱情形；長期計畫責請主管機關修改相關法令，藉

由登錄成交案件的資訊，以取得真實交易價格。 

  長期以來的不動產交易市場，資訊的不對等與人為炒作，買

賣雙方雖可透過不動產經紀業者、政府及民間網站查詢成交行

情，但消費者真正缺乏的是對於資訊來源的「信任感」。近幾年

台灣房市走多頭格局，政府標售抵費地或財團開發高價住宅的新

聞，透過媒體持續的發布，確實帶動區域交易價格的走升。不過，

除了政府標售紀錄可查之外，其餘交易紀錄是真實案例，抑或是

人為哄抬，消費者只能片面聽聞難以查證。 

  民國一百零一年八月將正式上路的「實價登錄」，讓每一筆

交易都「有價可詢」（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預期可以降低

價格哄抬的機率，這個重大政策的實行，也考驗著不動產經紀業

者，在交易資訊透明化後，需要更多的專業投入與服務的熱忱才

能打動消費者的心。 

  隨著時代的變遷及不動產經紀業者的革新，產業鏈專業分工

及各大房仲品牌專業服務的訴求，大多數消費者相較過去能接受

委由專業合法的房屋仲介公司居間仲介，不動產交易這項高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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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性決策。即將實行的不動產實價登錄，將讓合法受規範的

經紀業者展開新的序章。 

第三節 不動產業景氣概況 

  實施容積率管制前，建築法規僅以限制建蔽率及建築高度等方

式，管制土地利用及建築物規劃設計，建築業界普遍存在土地超強度

使用、人口密度高於都市規劃，公共設施嚴重不足，妨礙都市整體健

全發展。民國八十三年全面實施容積率政策，內政部於八十八年六月

十六日修正條文（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

庫），明定各縣市政府遵循法定基本容積，或自行擬定細部計畫兩種選

擇，以維護都市生活品質，增進建築設計彈性，並能達到都市土地資

源合理利用等效益。 

  容積率實施後，土地使用強度下降，相對於土地開發成本增加，

建築開發商評估新法實施後，土地成本勢必墊高的預期心理下，全國

建築開發商全面搶建，造成供給量遠大於需求量。民國八十五年的房

市高峰後每況愈下，八十六年爆發亞洲金融風暴、及八十八年發生 921

大地震等事件使房市更加疲弱。政府研議利率補貼方案，於民國八十

九年八月推出「政府優惠房貸」以解決經濟問題並提振低迷景氣，刺

激房地產消費，帶動經濟發展（陳朝舜，2007）。但九十二年嚴重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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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蔓延，造成世界各地嚴重的傷亡，風暴波

及股市，指數一路滑落至 4044 點（臺灣證券交易所，TWSE），一連串

的政經利空重擊房地產市場，讓原就萎靡的台灣房地產市場雪上加霜。  

  民國九十三年房地產市場漸露曙光，政府和金融業者相繼推出多

項購屋利息補貼或優惠貸款利率，各建築開發商亦搶搭順風車，和金

融業者配合高成數貸款及低利房貸刺激買氣，政府在政策面上鼓勵資

金的流通，致不動產投資風氣盛行，學者（張金鶚等人， 2009）呼籲

房地產已經脫離自住自用的常軌，大聲疾呼投資人要謹慎投資，但是

火熱的市場氣氛並未因此而退燒，這場烈燄全球皆然。 

  九十六年二月，潛隱在美國股市裡的次級房貸猶如一枚未爆彈，

幾以承受不住壓力，接連四月美國的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 New Century 

Financial 宣布，無足夠現金支付債權銀行申請破產，正式揭開了次級

房貸風暴序幕（許振明及陳沛柔，2007）。一連串不利因素下，造成八

月九日歐美股市雙雙重挫，八月十日全球股市崩盤，房地產雖未見如

股市大量拋售的恐慌賣壓，但買氣急縮，九十七年初台灣的總統大選，

選舉氣氛掩蓋低迷的投資情緒，投資型不動產再次將房地產推至價格

的另一高峰，選後激情退卻，投資市場急速降溫，九十七年的十一月

台股重創至 3955 點（臺灣證券交易所，TWSE）方才止跌，金融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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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市場滿目瘡痍，各建築開發商銷售滯礙面臨虧損。 

  經過幾年的休養生息，甫完成縣市合併與台北市等五大直轄市精

華區域，近來成為各大建築開發商與財團爭相獵地首選標的。政府為

平撫不滿高房價的民意，一百年三月國稅局開始查報自九十五年度起

投資預售屋的投資者，要求主動補申報短漏報所得以及利息，一百年

六月開始施行「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一百

年十二月立法院三讀修正通過「實價登錄三法」與「住宅法」，一連串

的政策性平抑房價策略再次衝擊不動產相關產業。 

  歷經數度的景氣更迭與政策的改革，不動產的交易市場愈見透明

與健全，國內高齡化與少子化社會趨勢下，不動產交易市場亦會有另

一波新的供需轉變，五大直轄市的都會版圖擴張，也會吸引鄰近次級

都市的人口遷徙。即將實行的不動產實價登錄，亦旨在健全交易市場，

勢必會讓不動產相關產業有另一番新的氣象。 

第四節 不動產經紀業仲介業務作業流程 

  不動產經紀業仲介業務之作業流程如圖 2-2 所示，現以開發、銷售

各階段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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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仲介作業流程圖（本研究繪製） 

 



 

 
 

20

壹、 開發募集：蒐集特定範圍內之待售案件，募集來源可分為屋主自

售、同業委託物件、親友介紹及潛在賣方等。 

貳、 賣方接洽：經由屋主自售、同業委託物件、親友介紹及潛在賣方

募集後，並與其洽談委售事宜。 

參、 市場調查：經紀業者於簽訂不動產委售契約前，應據實提供該公

司（或商號）近三個月之成交行情，供委託人訂定售價之參考。 

肆、 稅費分析建議：出售不動產後可能會衍生各相關稅費，法定納稅

義務人皆須依法繳納，仲介經紀人員應詳細說明提供出賣人參

考。 

伍、 簽立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委託契約書後，

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 

陸、 產權調查：經紀業者對於銷售標的產權需詳實調查，並應製作不

動產說明書。 

柒、 建立物件銷售資料：簽訂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書後，經紀業應製

作不動產說明書及物件銷售資料。 

捌、 廣告行銷：將銷售物件的價格、面積、格局及其他可以吸引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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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關注之條件，以各式廣告方式，進行物件促銷。 

玖、 買方接待：廣告行銷吸引買方以電話洽詢或親至經紀業者店頭，

仲介經紀人員藉以獲取買方聯絡方式，如有立即指定欲了解之物

件，則可安排實地帶看交易標的現況。 

壹拾、 購屋條件設定：洽詢廣告標的之買方，需透過服務接待人員，

了解其需求並提供市場交易資訊或其他待售標的比較。 

壹拾壹、 購買能力分析：一般消費者鮮少有不動產交易之經驗，不

動產交易除以現金交易外，多數消費者會搭配房屋貸款補籌房屋

總價款之不足，貸款銀行會衡量借款人信用狀況、收支比例，作

為貸款准否、額度與利率高低的參考依據。 

壹拾貳、 建立買方條件資料庫：將與買方互動所得之購買需求或相

關資料建檔，作為購買條件比對之依據。 

壹拾參、 物件配對：將買方條件資料庫的購買條件，與待售物件資

料庫的物件資料配對，如有符合需求者，則可安排帶看。 

壹拾肆、 帶看物件與洽談：仲介經紀人員依買方需求配對後，挑選

適合的物件實地帶領買方到現場比較，並以不動產說明書向與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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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說出售標的的相關訊息。 

壹拾伍、 交易條件確認與議價斡旋：不動產經紀業會提供定型化契

約供消費者作為議價工具，有需繳交保證金的不動產買賣議價委

託書及內政部規範的不動產買賣要約書，消費者填入價格意向及

買賣條件並簽名具結。 

壹拾陸、 簽訂買賣契約、協商付款方式：交易雙方就購買標的與條

件與價格達成共識後，由仲介經紀業指定地政士簽訂買賣契約

書，並對買賣雙方就契約內容充分解說，協商付款方式與約定交

付交易標的日期後簽名蓋章。 

壹拾柒、 申報繳納稅費、產權移轉登記：地政士將賣方之權利書狀、

身分證明文件、印鑑證明、稅單收據及買方之身分證明文件收齊

完備後，依法完納各項稅費如土地增值稅、契稅及印花稅等，向

交易標的土地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辦理所有權移轉。 

壹拾捌、 產權點交、稅費分算、尾款交付：產權移轉後，買賣雙方

依約定時間點交標的物之現況如雙方契約所約定，由地政士分算

雙方應付之稅費，買方交付尾款後完成物權之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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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不動產交易安全  

  不動產交易牽涉多種法律，從物件搜尋到交易決策的過程繁雜，

且交易金額龐大，攸關民眾財產權益甚鉅，近幾年不動產交易熱絡，

致消費糾紛亦逐年增加，為保障不動產交易安全，不動產經紀業管理

條例第一條即明示立法意旨：「為管理不動產經紀業，建立不動產交易

秩序，保障交易者權益，促進不動產交易巿場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

例」（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   

  我國現行的土地登記制度，大部分採行澳洲托崙斯制度（內政部

地政司）的精神，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

對效力。」土地權利一經登記後，登記的所有人，即享有不可推翻之

權利。惟買賣條件並非限於不動產權利可信賴之外觀，仍有多項不動

產權利外資訊攸關交易之決策，危及不動產交易安全的糾紛更是層出

不窮，依內政部民國九十五年至一百零一年第一季統計的資料，究其

發生原因概可分為 39 項，總計發生 904 案次（內政部不動產交易服務

網，2012）。 

  發生之糾紛損及消費者權益外更讓交易的公平性備受爭議，所以

不動產交易資訊的揭露相當受到學界和中央主管機關的重視。關於不

動產資訊揭露規定，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特制定「不動產委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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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2012），而內政部則制定「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應記載事項」（內

政部不動產交易服務網，2012），兩者皆為保護消費者權益及促進交易

安全所制定，其要義乃為不動產經紀業對不動產交易相對人（買方）

揭露之資訊，以確保不動產交易的過程中，各項契約、廣告、銷售說

明均與實際產品相符合。 

  不動產交易的安全風險控管，是整個不動產經紀業作業流程最重

要的一環，買賣雙方合意後，雙方就協議部份以書面確立雙方意願，

再簽訂土地買賣價金信託或成屋履約保證申請書，簽約完畢雙方及不

動產經紀業各執一份，增加交易安全。 

  土地價金信託及成屋履約保證制度是仲介經紀業者在買賣雙方同

意的前提下，委請建築經理業擔保產權及價金安全，並透過如銀行或

建經公司等公正的第三者，為買賣雙方做好價金及產權控管，訂約後

隨即發放保證書給買賣雙方，有效保障買賣雙方價金與產權的安全。

自委託物件開始的產權查核至簽約締結後的買賣交易價金控管制度或

成屋履約保證，都是為交易風險產生的預防。 

第六節 行銷策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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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美國市場行銷協會」（AMA，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的定義：「企業對有形的產品或無形的服務及概念，其生產、價格訂定

與促銷或流通的活動計畫，以滿足客戶的需求，創造企業的利潤。」

亦就是企業對產品或服務的 4P（Product、Price、Place、Promotion），

所進行的各項規劃與運作。」；行銷（Marketing）是人類所有與交易行

為相關的活動（林川鼎，1996）；也就是便利及加速買賣雙方交易行為

之活動（馮先勉、張玉貞，1997）。 

   Drucker（蕭富峰及李田樹譯，2005）曾說：企業的任務就是「維

持及創造顧客」，相通的道理亦可沿用到不動產行銷，經紀人員的價值

即是為買賣雙方之便利，安全交易及快速媒合。行銷管理即是行銷科

學及管理科學的綜合學問，Kotler, P.及 Armstrong, G.（1991）認為行

銷管理的定義是：「在行銷活動中，相關的分析、規劃、執行與控制的

過程」。亦即是在有限的資源限制條件下，合理分配資源於各樣的行銷

活動，透過行銷計畫做分析、規劃、執行與控制，創造並維繫與目標

對象有利的交換，以達成預期行銷目標。 

  發掘及分析市場未來潛存的行銷機會是行銷最大的課題，行銷成

功關鍵在於掌握市場先機，而非盲目的跟隨者（戴國良，2009）。充分

的市場資訊情報可作為分析與掌握市場的基礎，因此「行銷研究」（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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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eting research）就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經過市場的情報蒐集、分析

及研究，可以對行銷的相關問題與機會的條理更清楚，可做為行銷策

略與決策的參佐依據，消費市場的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有利於

選定目標市場，以最小之資源完成最有效的行銷計劃。 

  在所謂的計畫行銷戰術（Planning marketing tactics）中，行銷的策

略主軸定調後，便是制定行銷戰術的細部計畫、預算、目標、方法、

時程及控制等方案，並依計畫施行任務目標。在行銷管理的最後階段，

即是落實行銷計畫並定期考核、管制與評估，以期達到預期之任務目

標。綜上所言，行銷管理之程序就是透過市場資訊蒐集、分析及研究，

爾後找尋出市場脈絡並透過市場區隔，依循行銷計畫選定攻擊目標集

中火力，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市場區隔的分析是制定行銷策略的核心，因為行銷策略包含選擇

目標市場與決定適當的行銷組合的方向。行銷策略分析（marketing 

strategy）即是行銷學上常稱 STP 流程（STP process），其中 S 為市場

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T 為選擇目標市場（market targeting）而

P 為市場定位（product positioning）。 

壹、 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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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區隔」即將有相似需求或購買行為，及可辨識特質的

客戶歸類在同一個區隔之市場中（吳家德，2010），市場區隔（Ｍ

arket segmentation）的概念，是由美國市場學家 Wendell R. S.於

1956 年首先提出，產品市場的區隔其定義為將市場上需求相似的

顧客或群體歸類在一起，以分建許多小市場，而這些小市場之間

亦存在某些顯著的差異性，行銷人員能更有效地滿足不同市場的

需求。Pride 及 Farell（1989）認為市場區隔的定義乃是以市場需

求面發展為基礎，而將市場上的消費者分為幾個需求類似的群

體，每一群體或區隔可運用一種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來滿

足。  

  專業的行銷人員，應先了解自己所銷售產品的潛在消費群，

並對市場區隔與劃分清楚界線，「目標行銷」（target marketing），

是指將整體市場（whole market）細分成為不同的區隔市場

（segment target），爾後以這些區隔化後的市場分類，規劃合宜

的產品及行銷組合，滿足區隔市場目標群中的消費群，以達到銷

售目的。   

  美國學者 Jerome McCarthy 提出一套市場區隔程序（阮如

舫，2005），包括七個步驟： 1、根據消費者需求，選定產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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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範圍；2、列舉潛在客戶的基本要求；3、了解相異潛在客戶的

不同需求；4、篩檢潛在客戶的共同需求；5、為不同的次要市場

命名專案名稱；6、進一步認識各潛在客戶社群的特點；7、測量

不同次要市場的規模。  

  林左裕（2005）亦針對房地產市場之區隔指標分類，以地區、

人口、價格及需求動機四種變數進行市場區隔：1、地區，地區

的區隔是將地區細分為較小的地區單位；2、人口，人口變數的

區隔，依其格別條件差異用以進行細部區隔分析；3、價格：確

定目標地區內之人口特性後，可以目標地區內之人口所得、世代

之差異，調整價格區隔；4、需求：為滿足不同客戶層之好惡，

以購屋之需求進行區隔。 

貳、 選擇目標市場（market targeting）： 

  目標市場應具備一定的規模和發展前景、以符合企業的目標

與較高的獲利等基本條件（阮如舫，2005）。經過市場區隔評估

後，僅有一個市場區隔符合研究目標的特性與需求，行銷者即可

進行產品的市場定位及行銷組合擬定策略。若有數個符合條件的

市場區隔，行銷者將面臨選擇市場區隔的問題。由於整體市場上

的消費者眾多，各自擁有不同的消費習慣與需求，經不同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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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進行區隔、衡量、選定一個或數個具有經濟效益市場做為目

標市場，針對每一個區隔市場分析評估，量身訂做發展產品與行

銷計畫，提供有效之產品或服務。 

  馮先勉與張玉貞（1997）提出選擇一個或數個目標市場必須

掌握與了解三個要件，首先是所選擇的目標市場是否有足夠的消

費者，第二要件為所選擇的目標市場是否有足夠的市場、產品及

對消費者的吸引力，第三要件則是建築開發商有否足夠的條件以

滿足目標市場之需求，例如開發者不具市場知名度在窳陋地區興

建豪宅產品，投入開發失敗可能性極高，所以就必須放棄該目標

市場。 

  目標市場的評估、分析，可作為投入區隔市場的決策依據，

更是服務與產品之市場定位的準備，目標市場分析會隨時間、景

氣而異動，市場調查須審慎查估，以免錯誤的判斷致招損失。 

參、 市場定位（product positioning）： 

  市場定位係指產品或服務經由行銷組合，預期在消費者心目

中所塑造之印象。換言之，產品之市場定位亦是透過行銷活動在

目標市場中所欲建立之品牌個性，使它在消費者心目中，建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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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且有意義的印象。   

  建築開發商集中資本並擔負風險，最終是以營利為目的，如

以消費端的角度，土地必須滿足其消費之動機。土地之產品定位

分列如下（吳家德，2010）：1、以建築開發商或地主的立場為出

發點，滿足其利益目的；2、以目標市場潛在客戶需求為導向，

滿足其產品期望；3、以土地特性及環境條件為基礎，創造產品

附加價值；4、以同時兼顧規劃、市場、財務三者可行性為原則，

設計提供有效之產品。 

  市場區隔是目標市場選擇的基礎，而市場定位係在發展適合每一

目標市場產品，並為其在每一目標市場研究制訂行銷組合。市場定位

確定後，即可以目標產品擬定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完整的行銷

活動其範圍包括六大項目：1、研究（research）；2 產品（product）3、

價格（Price）；4、推廣（promotion）；5、地點（place）；6、服務（service）。

而其中四項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可用為市場競爭或爭取客戶之

控制工具，即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推廣（promotion）、通路

（place）等四項，即通稱之行銷 4P（林川鼎，1996）。曾定祁（2007）

加入第 5P-包裝（Package），補足目前企業越來越重視的商業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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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行銷 4P（本研究繪製） 

  房地產因其特殊的行銷生態，業界普遍有｢廣告即行銷」的錯誤認

知，多數的建築開發商及廣告商迷信廣告的威力，期望以聲勢浩大的

廣告達成高銷售率（黃延齡，1985）。大量廣告雖吸引大批人潮，但卻

未對產品銷售帶來正向的助益，原因在於消費者在面對如房地產等重

大之購買決定時，其主要考量在於產品本身效益、機能及經濟負擔等

因素，而非盲目的片面接受廣告誘引而衝動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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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係由美國匹茲堡

大學教授 Saaty, T. L.在 1971 年為美國國防部因應不確定情況下，面臨

具有數個評估面相的研究所發展之決策方法，多年來廣泛地用於經濟

規劃和許多社會管理科學的研究中（王彥傑，2005）。 

  層級分析法，應用系統化的方法匯集專家意見，將原本錯綜複雜

的問題因素由分層簡化、並建立層級結構，將每位決策者對於層級內

各方案主觀的評價，編成準則經過量化的判斷，經綜合評估後，以提

供決策者選擇適當方案，可降低或減少決策錯誤所帶來的風險。層級

分析法的基本假設整理如後（Saaty，1980）：1、一個系統問題可拆解

成多個元素或指標，並形成層級結構；2、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

素都假設具有獨立性；3、每一個層級內要素，可以其上一層級內某些

要素作為評估的準則進行評估；4、對層級內之因素進行評估時，可將

絕對數值尺度轉換為比例尺度；5、各層級中之要素進行成對比較

（Pairwise Comparison）後，可運用正倒值矩陣（Positive Recipocal 

Matrix）處理；6、優劣與強度等偏好關係均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

7、因為完全遞移性不容易，所以可以允許不具遞移性的情形，但需測

試其一致性（Consistency）的程度；8、層級內各要素的優先程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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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al）而求取；9、出現在層級結構中的任

何要素，不論其優勢程度如何，同視為與整個評估架構相關。 

  Saaty(1971)發展的層級分析法應用執行流程：1、定義問題及決定

目標；2、建立整個問題的層級架構，首先建立階層以決定不同層級之

間的從屬關係，先由最上層的目標，經過第二層級的重要評估準則，

底層為所有層級之方案；3、建立每一個層級因素間的相關比重矩陣，

透過決策者對兩兩準則間之相對重要性，成對比較各層級因素間權

重，一般以 9 點量度來評比因素之間的比重。 

表 2- 1 衡量尺度表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因素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因

素 

B 

                   

                   （參考來源：Saaty (1980)） 

  9 點量度可劃分成為等重、稍重、較重、極重、絕重，分別對應數

值 1 點、3 點、5 點、7 點與 9 點；而另外四個衡量尺度則介於這五個

尺度之間。下表一為 9 點量尺，讓決策者根據因素 A 對於因素 B 重要

程度給予 1/9 至 9 分的等級。 

第八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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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旨在管理不動產經紀業，建立不動產交

易秩序，保障交易安全，以促進不動產交易市場健全發展。不動產經

紀業者對於不動產說明書之調查、解說義務，並非以中央主管機關所

定「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之內容為限；雖也有學者

認為，為免無限上綱加重經紀業責任與風險，經紀人員之解說義務，

應以「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之內容為限（內政部地

政司全球資訊網），但為保障交易當事人權益，避免發生不動產交易糾

紛，詳實的產權調查與現況說明，這道不動產交易安全的界線，經紀

人員仍應確實堅守。 

  成功締結交易後，另一道安全防線即是「土地價金信託」及「成

屋履約保證制度」，上述二者是不動產經紀業者在買賣雙方同意的前提

下，委請建築經理業擔保產權及價金安全，並透過如銀行或建經公司

等公正的第三者，為買賣雙方做好價金及產權控管，訂約後隨即發放

保證書給買賣雙方，有效保障買賣雙方價金與產權的安全。不動產交

易的安全風險控管，是整個不動產經紀業作業流程最重要的一環，自

委託物件開始的產權查核至簽約締結後的買賣交易價金控管制度或成

屋履約保證，都是為交易風險產生的預防。 

  本研究之研究方向，擬以市場區隔做為目標市場選擇的基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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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市場定位發展制訂行銷組合。藉以加強行銷火力並節縮行銷成

本，Kotler, P.（1997）提出：有效的行銷組合可以使行銷者以最低的成

本與最短的時間，透各通路提供商品及服務予顧客，滿足顧客的需求。

不動產經紀業的主流價值是為買賣雙方提供「信賴、安全、有保障」

的交易流程與環境，更需快速成交以節省買賣方及不動產經紀業三方

的搜尋和時間成本（陳淑美及蔡幸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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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法評估及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設計 

 不動產市場的資訊相當分散且不對稱，消費者欲購置不動產時多是

經由廣告媒介（如不不動產仲介經紀業或開放型售屋網站、報紙售屋

稿、售屋傳單、定點看板等），或是洽臨不不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處所，

查詢或蒐集相關交易資訊，不動產仲介公司再依據消費者提供的購買

需求，篩選後推薦適合其購買之產品。  

 

圖 3- 1 不動產仲介經紀業買賣配對模式（本研究繪製） 

  不動產仲介經紀業行銷的程序，通常是依買方的購屋需求、預算，

搜尋待售物件資料庫，經比對、分析若干條件相符，提供買方實地看

屋做為決策依據。整個作業程序，有兩個關鍵部分組成此一程序，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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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委售物件的開發及待售物件資料庫的建立，另一則為依買方需求、 

預算、 購買能力之分析並建構買方資料庫。資訊科技的快速進步，提

供不動產仲介經紀業，更快速有效率的比對分析工具，惟不動產除可

具體量化之面積、區位、及價格之外，如環境、四鄰狀況、風水抗性

等條件，仍需經由不動產仲介經紀業者過濾篩選。本研究依循不動產

經紀業既有作業模式，結合消費者保護法及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規

範，並提出次級資料運用於各個階段流程，以符合縮短作業時間及節

省人、物力之耗費。 

  不動產仲介經紀業銷售土地（如素地或可供重新建築之不動產）

時，亦多被動以廣告要約吸引消費者購買土地自行建築或委託施工或

是推薦給原有合作之建築開發商。但該項類型之產品非屬住宅、商辦

銷售標的，需經規畫建築開發後方具較高使用效益，且該商品總價額

較高非一般消費者所能負擔。參考盧彥文（2007）、熊文煌（2006）研

究建築開發商投資佈建習慣，擬以其為本研究設定土地行銷目標之買

方。 

  不動產仲介經紀業經營的市場廣泛，但行銷資源有限，面對登記

在案的建築開發商數以百千計，難以有效進行一對一行銷，本研究藉

由目標行銷（Target marketing）的概念，在經過不同的市場特性進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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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衡量選定一個或數個具有經濟效益市場做為目標市場，針對每一

個區隔市場分析評估，量身訂做行銷計畫，以有效行銷產品，藉以發

展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可將有限的資源發揮到極限。 

第二節 資料來源及蒐集 

壹、 初級資料： 

  對於研究所需的資料，可依所需資料特性的不同，選擇最適

當的方法。初級資料的收集方法有三種：1、訪問法 2、觀察法 3、

實驗法。本研究關於初級資料之取得採用訪問法，訪問法的優點

為速度快，執行容易且多面性（周泰華，1999），但可能因為受

訪者不願回答獲回應不實，甚或溝通不良致使受訪者無法回答，

訪問的過程中亦有可能因為需與訪問者面對面因而回答不實資

訊。（李炆彥，2008）故研究人員應注意下列二項：1、取樣，依

研究目的。所需資訊、性質，選擇最可靠適當的受訪者，方能提

高資料的準確性。2、前置作業，訪問之前，準備研究的相關資

料，並對該受訪者有初步的了解，有助挖掘或釐清問題。 

貳、 次級資料 

  次級資料可依來源分為公部門統計資料、相關法令及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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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料，使用次級資料省時又可降低研究成本，但次級資料非

為本研究所設計取得，所以其探討的方向或所獲得的資訊，可能

不適合運用於其他研究。次級資料的取得時間久遠導致數據失

真，會失去研究的時效性（王東山，2007） 

  傳統的商圈建案資訊取得，需仰賴業務人員大街小巷掃街巡

視，遇有即將動工之工地或路旁的鷹架廣告，再逐一記錄並親臨

或以電話市調相關資訊，相當的耗費人力與時間、物力。透過網

路取得各建築開發商資訊，不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即使跨越經

營商圈，仍能有效募集所需資訊，不需再經歷商圈瀏覽與摸索。 

  取得各區域建築開發商投入開發的相關資料，除實地訪查

外，更可藉由網際網路運用，查詢各個預售屋或新成屋網路銷售

平台，以了解各建築開發商實際推案，並可獲得該建案之相關屬

性、規格、區位、價格等資料，只要經過資料的整理、分類建檔

管理，可以做為本研究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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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次級資料名稱及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次級資料名稱 資料來源 

建築開發商名錄 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http://fredaroc.tworg.net/） 

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料

查詢 

經濟部商業司─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料查詢

（http://gcis.nat.gov.tw/） 

使照、建照申請查詢 內政部營建署 

（http://www.cpami.gov.tw/） 

標的區位及外觀查詢 Google map 

（http://maps.google.com.tw/maps） 

預售市場及新成屋 591 新房屋 

（http://www.591.com.tw/） 

預售市場及新成屋 TMOK 好來屋 

（http://tmok.net/） 

預售市場及新成屋 UHOUSE 優家網 

（http://www.uhome.tw/） 

預售市場及新成屋 HOUSEtube 房地王 

（http://housetube.tw/） 

預售市場及新成屋 全國房展 bqhouse  

（http://www.bqhouse.com.tw/） 

預售市場及新成屋 網路地產王 VRHouse 

（http://www.vrhouse.com.tw/） 

全國地籍圖資資料庫 地籍圖資網路便民服務系統

（http://easymap.land.moi.gov.tw/） 

中華黃頁網路電話簿 中華黃頁網路電話簿 

（http://hipage.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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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開發方法 

  沒有商品的來源猶如商店貨架上空無一物，沒有穩定不斷續的商

品提供，就不會有持續的交易業績。土地的開發需要與賣方長時間的

互動與人脈經營，成果更不是一蹴可及。都市化的結果是在大都會區

內的精華土地，如同精品一樣稀有，雖然土地的供給深受市場供需所

影響，但是不動產除了使消費使用以外另兼具投資效益。倘一宗土地

或房產區位繁榮或有其不可取代之要素，價格縱高於鄰近區域之一般

交易價格，經紀人員亦不應設限，市場上仍會有非理性的交易價格（不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22 條）。  

  仲介經紀業者屬於提供不動產交易的資訊提供服務，應本中立定

位提供消費者專業及正確的情報及資訊。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載

明，經紀業之業務須委由專業的不動產經紀人執行並由經紀營業員協

助，不動產經紀業也必須提供安全交易的措施。   

  土地的價格不斐，開發的方式與其他房產相仿，除了基本的開發

流程外，最重要的除了日積月累的經驗與專業外，誠懇踏實的態度更

不可或缺，因為大多數的交易多是建立在彼此的信任基礎之上，才有

機會繼續商談價格等交易條件。土地的開發流程圖與作業摘要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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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蒐集相關資料

         伍、產權調查

         肆、簽立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

參、稅費分析建議

貳、市場調查

壹、開發募集

各仲介網站成交
價格調查

各仲介網站成交
價格調查

開發募集

銷售意願 結束
否

市場調查

是

委託契約或
授權書

產權調查

權利狀態結束

虛偽或權利瑕疵

授
權
或
代
理
權
補
正

蒐集相關資
料、確認標
的狀態

資料整理、
分析

不動產說明
書

開發募集表
（ 附表一） 

交易價格
資訊

應記載事
項

權利書狀

委託人簽章

土地交易價
格表

（附表二） 

回報管制表
（ 附表三） 

內政部地政司內政部地政司

稅費分析與
建議

不動產
銷售契
約書審
閱

訪鄰市調

開始

結束

權利無誤

柒、資料整理分析、製作不動產說明書

 

 

 

 

 

 

 

 

 

 

 

 

 

 

 

 

 

 

 

圖 3- 2土地開發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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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開發募集 

  「開發為業業績之母」這是不動產仲介經紀業中廣為流傳的

執業箴言，開發物件的來源廣泛，如掃街（巡視商圈內委售物件、

空屋、空地）、網路與報紙的自售廣告或銷售稿、同行已委售案

件踩線（找機會屋主接洽）、買方已看物件、廣告單、銀行、來

電或來店客戶、人脈、親朋好友、舊客戶介紹等。開發募集在仲

介業務的過程中，同時具備收集委售物件資料外，同時也是了解

市場交易資訊的重要階段。此階段除可廣羅待售物件，更是建立

成交行情資料庫的與了解商圈特性的關鍵。 

  募集到銷售中或潛在銷售物件，可藉由「開發募集表」登錄、

追蹤賣方動向，調閱謄本（可至地政事務所或以 HiNet 地政服務

電傳申請）或詢問鄰居或相關人員，賣方之聯絡方式。取得聯絡

方式後，選擇拜訪方式如電話開發、寄拜訪信、親自拜訪等。 

貳、 市場調查 

  內政部公告之不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

載事項，第六條受託人於簽約前，應據實提供該公司（或商號）

近三個月之成交行情，供委託人訂定售價之參考；如有隱匿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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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應負賠償責任（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 

  勘查物件狀況並經由下列方式了解交易行情，各房屋仲介公

司網站的行情查詢、內政部地政司的不動產價格查詢、附近房屋

仲介公司訪價及詢問左鄰右舍等，藉以製作「土地交易價格表」。

土地交易價格行情可以提供給賣方作為銷售價格的參考依據，如

賣方價格背離市場價格，對於銷售推薦時也會產生很大阻力，此

時經紀人員和賣方的溝通也可以市場交易行情和個案做比較，訂

定出一個市場較能接受的銷售價格。此外，市場的交易價格也是

賣方議價或買方調價的有力工具。 

參、 稅費分析建議 

  出售不動產後可能會衍生各相關稅費，法定納稅義務人皆須

依法繳納，如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財產交易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贈與稅及特種貨物及勞務稅（奢侈稅），另有需支

付于仲介業者之仲介服務費，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規定，收費

總計不得超過房屋總價的 6%（不得隱匿或賺取差價），房屋仲介

市場普遍是賣方 4%、買方 2%，土地多數僅收取賣方 2%、買方

1%，各項稅費支出關係賣方實際所得，仲介經紀人員應詳細說

明提供賣方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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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簽立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 

  簽立買賣委託契約書前，賣方須準備：1.權狀影本、2.授權

書（當委託人非交易標的所有權人時）、3.本人身分證件、4.房屋

稅單影本，經紀人員依此製作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書。不動產經

紀業管理條例第二十一條：「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委託契約書

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違反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簽立不動產委託銷售契約前，如以定型化契約及其

附件法定審閱期間不得少於三日，違反規定者，該條款不構成契

約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契約內容，定型化契約應

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依法不得疏漏。 

  土地售價不斐，多數的賣方僅以口頭允諾仲介方銷售的機

會，不以書面立契保障買賣雙方及仲介方之交易安全，市場上有

數種委託方式，1.專任委託：專任委託係在保障買賣雙方及仲介

方之權益，透過定型化契約的約束，僅有受託人有權銷售，賣方

也無權自售，契約訂有時間起迄，如賣方惡意毀約須受懲罰。2. 一

般委託：一般委託透過定型化契約授權，受託人有權銷售，賣方

和其他仲介業也可銷售，契約訂有時間起迄，對於賣方的約束力

量薄弱。3.授權書：僅以書面記載出售標的及價格，及被授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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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這種方式在土地銷售中相當常見。 

伍、 產權調查 

  產權調查係就委託人提供之資料，進一步查證其真實性，以

確保交易安全。銷售標的的權利如有疑慮，經紀人員應詳加查

證，諸如凶宅、建物結構安全問題、現況使用有異於一般使用方

式之特殊規定、現況無法使用及他項權利部份等，無法由不動產

現況判斷，為避免產生交易糾紛，經紀業者進行相關調查，除向

所有權人詢問「不動產現況說明書」內容以外，並需透由管委會

或鄰居詢問社區規定及調閱公部門核發的資料比對證明文件，並

依交易標的使用情形、現況檢查，逐一審查可能隱藏的交易風險。 

  委託書或委託人文件有誤或欠缺，亦須重製或補正。不動產

經紀業管理條例第二十一條後項：「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

相符，並註明經紀業名稱。廣告及銷售內容與事實不符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違反者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經紀業者對於銷售標的產權需詳實調查。第二十六條：「因

可歸責於經紀業之事由不能履行委託契約，致委託人受損害時，

由該經紀業負賠償責任。經紀業因仲介經紀人員執行仲介或代銷

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易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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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負連帶賠償責任」。 

陸、 蒐集相關資料 

一、 申請標的相關資料： 

（一）、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 

（二）、地籍圖謄本。 

（三）、土地使用分區。 

（四）、基地周圍五十公尺都市計畫套繪圖。 

  二、標的現況及週邊環境公共設施之調查： 

     （一）、標的使用現況（有無地上物或佔用） 

     （二）、附近之文教設施及公眾運載點 

     （三）、最近之市場、商店經營型態及其距離 

     （四）、最近之醫院、診所及公園、休憩設施 

（五）、主要面臨道路及臨接到路之寬度與其相對或相鄰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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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位置。 

三、實地訪查標的現況： 

（一）、標的現況如與賣方所承諾之現況相異，需查訪其

真實狀況。 

（二）、與標的相鄰之出入口須留意是否有他人供公眾通

行之土地（通常為未徵收之道路用地），如有通行使用之

必要，需請求不動產役權或通行使用之同意書。 

（三）、仔細查證收集相關資料並拍攝必要之照片。 

柒、 資料整理分析、製作不動產說明書 

  收集銷售標的必要之權利文件影本、謄本或其他相關圖說。

整理分析所得資料製作不動產說明書，並建立「回報管制表」，

作為銷售期間與賣方互動之記錄，並定期以「客戶服務回報表」

回報銷售狀況及客戶反映事項。 

  仲介經紀人員在執行業務過程中，應以不動產說明書向與委

託人交易之相對人解說。前項說明書於提供解說前，應經委託人

簽章（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不動產說明書，完整記錄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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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產權調查結果，內容包含權狀影本、謄本、地籍圖、不動產現

況說明等資訊。諸如凶宅、建物結構安全問題、現況使用有異於

一般使用方式之特殊規定、現況無法使用及他項權利部份等，無

法由不動產現況判斷，為避免產生交易糾紛，經紀業者進行相關

調查，除向所有權人詢問「不動產現況說明書」內容以外，並需

透由管委會或鄰居詢問社區規定及調閱公部門核發的資料比對

證明文件，並依交易標的使用情形、現況檢查，逐一審查可能隱

藏的交易風險。張如瑩（2005）指出訊息的不充分與不確定性高

的建築開發本質，致使建築開發商其投資具有規避風險、降低交

易成本並以信任為交易基礎，所以交易風險的控管更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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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開發募集表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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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土地交易價格表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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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回報管制表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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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顧客服務回報表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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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建置 

  不動產經紀仲介業主要仰賴將不動產銷售給消費者賺取服務報

酬，所以行銷策略是不動產經紀仲介業的重要議題。「行銷」意謂「以

最佳的方法，掌握在最適當的時間、空間裡，提供消費者所需要的商

品予其所構成的市場中實施的各種銷售策略」（王吉松，2010）。而行

銷組合（Marketing Mix）即行銷 4P 是行銷作業的真正核心，是由產品

（Product）、價格（Price）、通路（Place）、推廣（Promotion）所組成，

並且以適當的價格設定，提供令目標客戶滿意的商品，同時以有效的

廣告宣傳及促銷手段吸引設定之目標客戶，於適當的行銷通路上交易。 

  本研究將目標市場區分為「購地自建」與「建築開發商」二個目

標市場，購地自建者為一般消費者，僅是以購地為己所用，所以在行

銷上與其他不動產行銷通路相近，近鄰地區的不動產商品亦是交易標

的的競爭者。建築開發商雖是一特定團體，但如無有效分群，行銷工

作勢必無法有效推至有投資意向之消費者，若可以將特定團體中的組

成樣本，藉由其習慣、喜好特性建立一分群篩選機制，如此便可以剔

除較無效之樣本，以便將可用資源運用於適合之消費族群。圖 3-3 為土

地行銷方法流程圖與方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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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物權點交

玖、產權移轉

                                                                                                                捌、簽訂契約

柒、議價斡旋

                                                                                             陸、接洽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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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土地行銷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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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市場區隔並選擇目標市場 

  市場區隔的分析是制定行銷策略的核心，因為行銷策略包含

選擇目標市場與決定適當的行銷組合的方向。目標行銷可分為三

個步驟，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選擇目標市場（market 

targeting）與市場定位（product positioning）。 

  利用具有相似需求、購買行為，以及可辨識特質的特定客戶

作為市場區隔的界線，市場區隔（Ｍarket segmentation）原由美

國市場學家 Wendell R. S.於 1956 年首先提出，其定義為將市場上

需求相似的顧客或群體歸類在一起，以分建許多小市場，而這些

小市場之間亦存在某些顯著的差異性，行銷人員能更有效地滿足

不同市場的需求。 

  本研究依美國學者 Jerome McCarthy 提出之市場區隔程序

（阮如舫，2005），將可供建築之土地區隔其目標市場為「購地

自建」與「建築開發商」二個主要目標市場。 

貳、 市場定位 

  市場定位（product positioning）係指產品或服務經由行銷組

合，預期在消費者心目中所塑造之印象。將市場對於商品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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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創造一種對現存產品的新思維，「商品、服務、公司乃至於

個人都可加以定位。但是定位並非指產品本身，而是指產品在留

存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印象，亦即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

（Ries, Al.＆Jack Trout，方世榮譯，2003） 

  對於「購地自建」的消費者而言，土地相較於成屋或預售屋，

加工後同樣具有自用消費與投資的雙重特性外，更兼具個性化與

特製化的彈性，土地僅提供一個不變的區位，可作為建築使用的

載體；吳家德（2010）提到對「建築開發商」而言，不動產產品

定位即是：  

一、 以建築開發商或地主的立場為出發點，滿足其利益目的。 

二、 以目標市場潛在客戶需求為導向，滿足其產品期望。 

三、 以土地特性及環境條件為基礎，創造產品附加價值。 

四、 以同時兼顧規劃、市場、財務三者可行性為原則，設計提

供有效之產品。 

參、 行銷策略 

  將銷售物件的價格、面積、格局及其他可以吸引消費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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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件，以報紙廣告、現場佈置、廣告看板、夾報或傳單、電子

商務模式與經紀業店頭櫥窗展示等方式，進行物件促銷廣告。行

銷策略影響商品推廣甚巨，為將有限資源予以妥切分配，特將整

體市場區隔為「購地自建」與「建築開發商」二個主要目標市場。

並設定「建築開發商」為主要目標市場，「購地自建」列為次要

目標市場，並依消費者屬性提出行銷策略： 

一、購地自建 

（一）、報紙稿面：刊登各大報紙房地產銷售頁或專刊，針

對重點訴求文稿變化（土地照片無吸引力）。 

（二）、彩色 DM：委由廣告社發行之廣告傳單以派報或夾

報方式傳遞銷售訊息。 

（三）、電子商務：泛指經由電子化形式所進行的商業活動

與服務，各大不動產仲介經紀業的行銷網站及不動產行銷

專用網站台與免費的部落格，或運用 APP 可供查詢待售物

件。  

（四）、店頭櫥窗展示：藉由店頭櫥窗的廣告展示吸引過路

買方，由值班人員針對客戶介紹配對，進而提升成交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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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業友店轉介紹：同一房仲品牌之友店或他品牌同

業推銷待售案件，分享利潤擴大銷售面。 

（六）、承租定點看板：在物件的週遭和附近商圈人潮商業

聚集地，承租定點看板，可提升物件的曝光率。 

（七）、介紹人獎勵：經由人脈釋放待售訊息，交易完成給

予介紹獎金。 

（八）、電訪或廣告函寄發：電訪介紹或寄發待售物件資料

給庫存買方。 

二、 建築開發商 

  對於建築開發商而言，投資開發的生命週期源於土地之

取得，而土地佔建築開發成本中之比重非常高（鍾建華，

2010），土地成本近似於沉沒成本（王彥傑，2005），必須全

部興建完成銷售後才能獲利，當取得土地時大致已決定營運

績效，土地取得為建築開發商經營之最重大課題。土地取得

與來源，概可分為自行開發及中人系統二類（林慶興，

2008），然多數建築開發商並無專司土地開發人員編制，經

由中人系統仲介為取得土地的最主要管道（曾松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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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地自建之八項行銷策略並不特定接受訊息對象，亦可作為

要約建築開發商之行銷廣告方案。 

  建築開發商找尋土地過程中，常因標的資訊來源繁雜，

若未經簡易的分析與評估方式，常為應付各種資訊來源而疲

於奔命，為避免徒耗虛功，也讓建築開發商較能關注已經評

估篩選的待售案件，在初期的評估中需要先有下列資料以作

研判：1、地籍圖：確定宗地區位、形狀及範圍；2、土地登

記簿謄本：確定宗地面積及產權；3、都市計劃圖、使用分

區證明，可由圖上街廓形狀和了解宗地的周圍環境，如公共

設施可及性、初步判斷有無禁限建、土地使用管制及概算容

積及投資報酬率。以上三項資料和擬售價格， 即可以下列

方式進行粗估投資報酬率（盧彥文，2007）。 

（1）、先概算可建容積 V（基地內建築物總樓地板面

積與基地面積之比稱為容積率，簡言之即建坪與地坪

之比） 

（2）、再概算可建售坪 V×120% 

（3）、計算 A：每售坪之土地成本（A＝地價/V×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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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每建坪成本（依市場執行價格推估：中華民

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台灣地區住宅類建築

造價參考表，表 3-6） 

C：每售坪價格（依市場價格推估） 

當 C≧（A＋B）×130%時，表示建築開發商有

機會進一步評估， 反之表示其利潤微薄或較不

具開發價值，但宗地區位或發展另有其特殊潛

力，則不在此限。在對建築開發商決定做行銷

推薦之前，必須先將開發作業時所蒐集重要訊

息資料、標的現況及其他環境相關照片，分析、

整理及概估投資報酬率以建立「銷售企劃書」

（表 3-7），「銷售企劃書」亦可提供購地自建型

買方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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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住宅類建築造價參考表 

地區別 

總樓數 
台北市 

桃園縣 

台北縣 

基隆市 

苗栗、新竹

雲林、彰化

南投、台中

嘉義 

宜蘭、台南 

高雄、屏東 

花蓮 

台東 

1 52,000 49,000 44,000 43,000 46,000 
2 55,000 52,000 47,000 46,000 49,000 
3 59,000 56,000 51,000 50,000 53,000 
4~5 62,000 60,000 53,000 50,000 53,000 
6~8 74,000 69,000 61,000 60,000 62,000 
9~10 78,000 72,000 64,000 62,000 65,000 
11~12 84,000 78,000 69,000 68,000 71,000 
13~14 86,000 80,000 72,000 71,000 73,000 
15~16 96,000 90,000 81,000 80,000 83,000 
17~18 108,000 102,000 92,000 91,000 94,000 
19~20 119,000 112,000 103,000 102,000 104,000 

21 以上 132,000 119,000 110,000 108,000 111,000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單位：新台幣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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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銷售企劃書 1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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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銷售企書 2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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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9 銷售企劃書 3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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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買方募集、建商資訊募集 

  運用行銷策略，吸引消費者目光，並針對消費者之回饋完整

建立買方資料庫（表 3-8），募集所得之買方，需詳加了解其需求，

或許待售標的區位、規格或其他條件不能符合購買所需，但可對

買方所要求之購買條件紀錄整理，可做為未來委售新的物件時的

庫存買方資料。 

  建商資訊募集，可以透過次級資料取得，網際網路平台有著

豐富的建商資訊。高義芳認為，顧客關係行銷是以資料庫行銷為

工具，先了解顧客後再收集顧客資料，整理分析後再儲存在顧客

資料庫，以進行資料庫行銷（陳莉媚，2009）。Kotler, P.（方世榮

譯，2003）認為資料庫行銷是一種建立、維護與使用顧客資訊的

過程。顧客資料庫，是指有計畫地組織蒐集有效的個別客戶或可

能的潛在客戶完整有效的資訊，可做為最初的尋找、審核或產品

及服務的銷售，或是以顧客關係維持為前提的行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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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 買方需求表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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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資料分析、整理建檔 

  Kotler, P.（方世榮譯，2003）與高義芳認為，如為建立與維

護一個顧客資料庫所費資源龐大，且蒐集正確的資訊不易，如因

下列所述三者之一，建立顧客資料庫未必值得，1.一次性的購買

產品（一輩子只買一次，如鋼琴）、2.低品牌忠誠度（如大眾使用

的開瓶器）、3.單位銷售額非常低（如低價的糖果）。 

  理想的顧客資料庫應包含下列四種資料（曹偉玲，1999）： 

一、消費行為的特徵：包括過去的消費紀錄（數量、偏好），產  品

使用的狀況或媒體使用狀況。 

二、人口統計資料：年齡、性別、所得、職業、教育程度及地理

位置。 

三、心理統計資料：顧客的社經地位、生活習慣和人格特質，所

以需蒐集其興趣、嗜好、休閒愛好及意見。 

四、個別家計資料：人口統計資料外，針對行銷對象，蒐集個人

或家族成員的姓名、年齡、電話等相關個人資料，以進行更深入

的關係行銷。 



 
 

69

  多數的廣告行銷利用各種媒體發散訊息，以達到吸引買方的

效果，台中市（縣市合併後）全市總人口數 2,666,925 人（主計

處，101 年 2 月），若無有效的行銷計畫，經市場區隔並分群銷售，

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尋一個適切買方，不僅事倍功半更耗費了寶貴

的行銷資源，故設定以「建築開發商」和「購地自建」兩個族群

做為目標市場，集中行銷資源針對台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01 年 5 月，公會統計會員家數約 480 家）會員做有效之行銷，

登記的會員家數雖逾 480 家，但常態推案者不多，台中市 2011

年建築開發商總開發件數僅 162 件（表 3-9），其中的大型建築開

發商一年數案（王東山，2007），小型建築開發商則是以案養案，

許多建築開發商更是長時間都沒有開發計畫，所以可再將「建築

開發商」這個主要目標市場再區隔為「開發進行中」及「等待開

發中」二個子目標市場，先期行銷針對全數建築開發商先以郵

件、電子郵件或傳真寄送銷售推薦函。 

  「開發進行中」的目標市場顧客，可藉由次級資料中各售屋

網站的資料庫中取得，不須維護、建置也可利用網站既有之篩選

功能選擇區位、價格區間及產品類別等。因為建築開發商在產

品、規模、區位都有其習慣與喜好，「開發進行中」之目標市場

顧客，則依執業經驗判斷開發規模是否和待售標的規模相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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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電話拜訪。如有符合該公司開發方向則可預約時間，準備好

完整銷售資料，接洽帶看。 

表 3- 11 國泰房地產指數統計 

年度/季 2012/1 2011/4 2011/3 2011/2 2012/1 

個案數 33 43 38 39 42 

總可銷戶 2,650 2,385 1,912 2,417 2,275 

去化率（％） 11 8 9 7 12 

總可銷額（億） 251 208 233 253 448 

大廈推案率（％） 69 62 68 76 85 

預售推案率（％） 96 71 76 83 90 

主力坪數（坪） 61 66 70 63 76 

主力總價（萬） 1,053 1,101 1,137 1,187 1,521 

主力單價（萬） 18 18 18 18 19 

（本研究整理，資料來源：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政治大學台灣房

地產研究中心） 

陸、 接洽帶看 

  接洽帶看亦是行銷活動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可先提供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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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報告書」預先評估，仲介經紀人員必須深入了解物件特色

並備齊不動產說明書及相關銷售工具。實地帶領買方到現場了解

銷售標的，並以不動產說明書向與買方解說出售標的的相關訊

息，以利買方了解物件現況與鄰近環境，並介紹商圈內之生活機

能及交通動線。安排帶看時挑選物件做 A、B、C 配，所謂的 A、

B、C 配就是將帶看物件依屋況或價格排序，在帶看過程中經由

和買方互動的機會，深入了解買方挑選房產的偏好，再安排後續

帶看的路線，預將可能會較吻合買方需求的物件留至最後階段，

除可以讓買方有「漸入佳境」的感覺外，也可以保留時間在最後

帶看的地點討論，以利雙方洽談購屋意願時能有深刻的印象。 

柒、 議價斡旋 

  因土地佔建築開發成本中之比重非常高，必須全部興建完成

銷售後才能獲利，且取得土地時大致已決定營運績效，建築開發

商必須審慎的評估，該待售標的符合該公司之經營方向及資金調

度合宜。買方表示購買意願後，仲介經紀人員在執行業務過程

中，應以不動產說明書向買方解說銷售標的相關訊息，並提供最

近三個月鄰近相似商品的成交資訊，作為買方出價之參考。經紀

人員需提供內政部規範之不動產要約書或斡旋書，給予買方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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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作為議價工具。買賣雙方可以透過經紀人員議價，仲介經紀

人員將買方希望之購買價格及其他購買條件，書立於議價工具

上，並請買方確認無誤後簽章為信，雙方約定一定期間與賣方交

涉購買條件與價格，如果初步階段未達成共識，一般經紀人員會

再就爭點部分斡旋，努力促成買賣雙方對於標的相關的交易條件

達成一致。   

  當雙方達成交易共識，買方需在雙方正式簽約前支付一定之

定金（民法第 248 條：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金時，

推定其契約成立。），習慣上以交易總價的百分之十為多，如果

交易沒有承做買賣交易價金控管制度，由買方簽收後交付之，如

承做買賣交易價金控管制度，便由簽約地政士代為保管，待簽約

後存入買賣交易價金控管專戶。 

捌、 簽訂契約 

  現今市場瞬息萬變，交易金額龐大的土地買賣，仲介經紀業

為了搶得先機，甚至會在洽談中先請地政士在旁待命，待雙方合

意後立即安排簽約，以避免消息走漏的時間差，造成交易功虧一

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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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訂契約乃就雙方協議部份以書面確立雙方意願，簽約完畢

雙方及仲介經紀業各執一份。簽約前預先提供買賣雙方審閱「土

地（房屋）買賣契約書」及「土地買賣價金信託」或「成屋履約

保證」之內容，買賣雙方有要求任何條件或協議，都必須加註在

契約上，買賣雙方簽立土地或房屋買賣契約書後，契約立即發生

了法律效力，再簽訂土地買賣價金信託或成屋履約保證申請書，

增加交易安全。 

  土地價金信託及成屋履約保證制度是仲介經紀業者在買賣

雙方同意的前提下，委請建築經理業擔保產權及價金安全，並透

過如銀行或建經公司等公正的第三者，為買賣雙方做好價金及產

權控管，訂約後隨即發放保證書給買賣雙方，有效保障買賣雙方

價金與產權的安全。 

  以定型化契約條款簽立必須符合內政部地政司公告之範

本，而契約書上應明確記載的項目有：1.雙方立約人姓名、2.房

屋土地買賣標示、3.成交金額、4.付款方式、5.產權登記、6.買方

付款與賣方抵押權塗銷的責任義務、7.稅費負擔、8.房屋點交、

9.附贈設備、10.違約處理。 

玖、 產權移轉 



 
 

74

  簽約後應即安排申請土地複丈（鑑界），避免交易內容不符

（也可交易完成前預先申請），在交易過程中，於辦理產權移轉

前，需先在向地政事務所所需的文件上蓋印鑑章，包含申請契

稅、土地增值稅、並須完繳交易標的所有的相關稅費。產權移轉

時要辦理所有權的移轉登記，由地政士代理買方到地政事務所辦

理土地及建物的移轉登記。 

  在交易過程中，為了避免風險產生，產權移轉前，雙方就應

事先約定尾款交付的時間與擔保方式，如果買方尾款是用現金或

支票支付，在簽約用印前，賣方可請買方開立限時兌現的現金擔

保本票；如果尾款是由銀行貸款支付，賣方可請買方貸款的銀行

將餘款撥入賣方的戶頭；或者也可以約定銀行在撥款時，需會同

買賣雙方，才能進行撥款。 

壹拾、 壹物權點交 

  雙方約定物權點交時間，地政士到地政機關領取過戶完成新

的權利書狀，買方支付尾款後，賣方即應與買方進行交易標的點

交，點交之內容應與不動產買賣契約書中所列各項相同。啟用土

地買賣價金信託控管者，房地點交後，買賣雙方簽立「房地點交

證明書」，建築經理業會將交易剩餘之款項，解匯至賣方指定之



 
 

75

帳號。交易標的應現場點交以避免事後的產生糾紛，地政士退回

原先買方交付的尾款擔保本票。 賣方交給買方房屋鑰匙等原本

屬於交易標的之物品，地政士分算雙方各自需要負擔的地價稅、

房屋稅、水電費、瓦斯費及管理費等費用。 

  仲介經紀業是一項以專業為導向以服務為根本的綜合型產

業，買賣雙方的各項服務，不因為個案的結束停止，客戶的推薦

介紹更是業績持續不斷的重要來源，所以個案結束後，持續的服

務更是累積下次成交最好的準備。 

第五節 小結 

  土地最適買方的方法評估發展，係以市場區隔設定目標市場，以

具有相似需求、購買行為，以及可辨識特質的特定客戶作為市場區隔

的界線，經市場區隔並採取分群銷售的策略，設定以「建築開發商」

和「購地自建」兩個族群做為目標市場。目標行銷主要為區隔市場，

以做有效的行銷活動，可供建築用地之消費市場，在實務上亦多是由

本章討論之二個目標市場為主，本研究市場區隔以外之其他消費市

場，較無明顯可供辨識的區別及市場規模。本研究限定以上述二個目

標市場作為行銷對象，因該市場區隔具備一定的規模，針對各區隔市

場的不同需要，發展出不同行銷組合，以幫助銷售者掌握行銷機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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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 

  「建築開發商」是土地的特定消費團體，藉由其習慣、喜好特性

建立一分群篩選機制，以將行銷資源有效推至有投資意向之消費者，

投入較少行銷資源於次要市場，以便將可用資源運用在活躍於市場之

消費族群。 

  因此再將「建築開發商」設為主要目標市場，區隔出「開發進行

中」及「等待開發中」二個子目標市場，區隔之市場需求是否足以符

合研究的目標，若區隔市場之需求很小，對研究目標幫助不大，則行

銷者無須針對此區隔市場進行太多行銷努力，以免徒增行銷支出。集

中行銷資源於「開發進行中」的目標市場顧客，利用次級資料中各售

屋網站的資料庫，取得開發規模和待售標的規模相仿的顧客群，以有

限的資源、最短的時間主動出擊，縮短最適買方覓尋的時間，以增加

成功締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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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與驗證 

第一節  AHP 的適用範圍 

  褚志鵬（2009）提出 AHP 主要應用在決策問題（Decision Making 

Problems）。依 Saaty 的經驗，AHP 可應用在以下 12 類問題中：1.規

劃（ Planning）、2.替代方案的產生（Choosing a Best Alternatives）、3.

決定優先順序（Setting Priorities）、4.選擇最佳方案或政策（Choosing a 

Best Alternatives）、5.資源分配（Allocating Resources）、6.決定需求

（Determining Requirements）、 7.預測結果或風險評估（ Predicting 

Outcomes/Risk Assessment）、8.系統設計（Designing Systems）、9.績效評量

（Measuring Performance）、10.確保系統穩定（ I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a 

System）、11.最適化（Optimization）、12.衝突的解決（Resolving Conflict）。 

  土地行銷之最適買方評估，係屬多重屬性決策，本研究提出之「土

地潛在買方最適方法發展評估」之可行性分析與驗證，受限於土地之

獨一個別性或地域性無法客觀比對運用之差異性，可望經由層級分析

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把本研究所提之方法與「一般

土地買方募集行銷方法」的程序決策問題分成數個部分，再將這些部

分排列成階層順序，藉由決策者的主觀判斷，提出方案優先順序的評

量方法，以處理在本研究期間實證檢驗發展效用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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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第二章已簡述探討層級分析法的內涵、原則、理論基本假

設、分析步驟及操作流程。本章將以層級分析法作為決定「土地最適

買方方法評估」，擬以本研究提出之「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與

第二章之文獻回顧不動產經紀業仲介業務之作業流程「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研究比較，並以前述第二章之文獻回顧探討為基礎，

界定研究問題，選用研究方法，羅列評選標的、準則並建立評選階層

架構及問卷與抽樣等之敘述，俾利進行研究。 

第二節 確定層級架構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總則篇第 1 條：「為管理不動產經紀業（以

下簡稱經紀業），建立不動產交易秩序，保障交易者權益，促進不動產

交易市場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例。」由此可知不動產交易安全為穩

定市場之要。不動產經紀業的主流價值是為買賣雙方提供「信賴、安

全、有保障」的交易流程與環境，更需快速成交以節省買賣方及不動

產經紀業三方的搜尋和時間成本（陳淑美及蔡幸家，2011）。 

  行銷組合運用亦關乎成敗，不動產經紀業在行銷預算有限及人員

與物力的有效運用的經營前提，本研究由文獻討探最後歸納出各層級

關鍵因素有買賣交易安全、行銷計畫及有限行銷資源之分配，買賣交

易安全包括交易標的之現況、土地權利確認、買賣交易流程安全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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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計畫包含行銷作業的細部計畫、產品定位、目標、方法等方案；

行銷資源之分配更攸關不動產經紀業經紀人員所能運用的有限資源。

為避免評估項目具重覆、不明確等因素，擬修正標的、準則等為本研

究問卷的構面及準則來源。 

壹、 透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內容各章陳

述，已略具概念；又有關土地開發、行銷策略的基本理念與發展

及經紀人員執行業務過程，也藉由文獻回顧，可以清楚瞭解後，

為更深入的探討，特針對所欲研究的問題，整理出以下各層級架

構假定： 

（一） 目標：「決定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為土地潛在最適買

方評估方法發展之最終目標。 

（二） 標的：就達成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目標而言，其主要影

響標的可歸類為「交易安全最高化」、「行銷組合最佳化」

及「行銷成本最小化」等三項。 

（三） 準則 A：在交易安全最高化的考量下，「產權調查」及「交

易價金控管」是交易安全的保護措施，其相對重要性程

度，為衡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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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準則 B：在行銷組合最佳化的考量下，「產品」、「價格」、

「推廣」及「通路」是目標行銷中的關鍵策略，四項因素

相對重要性程度，為衡量指標。 

（五） 準則 C：在行銷成本最小化的考量下，「廣告成本」、「人

力成本」與「時間成本」是行銷活動中必要支出，三者間

相對重要性程度，為衡量指標。 

（六） 方案選擇：土地最適買方的評估方法，概以本研究所發展

之「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與不動產經紀業者於執

行土地開發行銷業務之「一般土地買方募集行銷方法」，

二項方案為最適方法之選擇。 

貳、在決定土地最適買方的方法決策上，我們有三個主要影響因素分

別為「交易安全最高化」、「行銷組合最佳化」及「行銷成本最小化」，

而可選擇的方案有「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與「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二項，依此條件我們可畫出該決策的層級結構圖，如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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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決定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層級結構圖（本研究繪製） 

第三節 問卷設計及發放對象 

  層級分析程序法係透過學者或專家的意見，將複雜問題經由層級

系統比較評估，受測對象須為與研究主體相關之專家學者為適，依據 

Fremont 等人（1970）曾提出有關專家學者人數，認為五位專家所提論

點優於個人；鄧振源（2002）認為專家問卷發放以 5 到 15 份最適當，

本研究發放問卷 15 份，符合專家認定發放份數。 

  本研究設計層級分析程序法之問卷，本問卷包含以下四部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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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模式比較與簡介、2.決定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之表格說明及層級

結構圖、3.示範填答劃記方式、4.AHP 專家問卷。問卷以圖文並列方

式設計，以利填寫者確實了解研究目的，做出正確判斷，增加問卷的

客觀標準與準確性。將評估尺度基本劃分為五項，即等重、稍重、較

重、極重、絕重，並賦予名目尺度 1、3、5、7、9 ，名目尺度間有 2、

4、6、8 的折衷尺度衡量值等九級，以兩兩比較之方式讓受測者比較各

元素間之相對重要性。 

  本研究以不動產經紀業、建築師及地政士相關專家為發放對象，

主要目的乃因其從事或協助土地開發行銷業務皆具深厚經驗，因此對

土地行銷系統有深入了解與實務經驗，長久以來經驗的累積，對於評

估待測方案的問題的癥結所在，相信均瞭若指掌。 

第四節 AHP 之運算方法 

  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建立成對比較矩陣，再應用 Microsoft 

Excel 套用之 AHP 公式求取各成對比較矩陣的特徵值與特徵向量，同

時檢定矩陣的一致性。 

  當矩陣建立完成後，接下就需計算出其向量值，以求權重。本研

究運用 Saaty 和 Vargas（1982）所提出之行向量平均值標準化法計算出

其權重，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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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求算 C.I.值需先出 λ 值；運用上述所求之權重 Wi，再求算一致

性向量（Consistency vector）以 ν符號代表，以便算出 λ值，其公式如

下： 

( )
j

n

j ijj
i w

aw∑ == 1ν                    （4-2） 

  算出一致性向量後，求其 ν 值之算數平均數即可得 λ 值，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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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i i∑== 0
ν

λ                      （4-3）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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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I             （4-4）

 
..
....C

IR
ICR =

  
           （4-5）  

. 最後將其 λ值代入即可得 C.I.及 C.R.值其中，R.I.（Random Index）

稱為隨機指數，是隨機產生之矩陣的一致性指數，R.I.值與矩陣階數有

關，可依據矩陣階數查出對應之 R.I.值。 

表 4- 1 隨機指數值 

階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8 

                                   資料來源：鄧振源、曾國雄（1989） 

 

  每份有效問卷求出各項權重值後，依下列公式得到方案評估值，



 
 

84

再將其加總平均求得本研究整體方案評估值，公式如下： 

ijkiji j ik WWW ...A ∑ ∑∀ ∀
=

            
（4-6） 

  其中 Wi．．表示第 i 層（標的層）的權重；Wij．表示第 i 層（標的

層）下之第 j 層（準則層）的權重；Wijk 表示第 i 層（標的層）下第 j

層（準則層）下第 k 層（方案層）的權重。 

第五節 問卷樣本分析 

  本問卷施測對象以「決定土地最適買方的方法評估」以本研究提

出之「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與不動產經紀業仲介業現行之「一

般土地買方募集行銷方法」研究比較，計有資深不動產仲介業 11 份，

地政士 3 份，建築師 1 份，共計 15 份，回收問卷率達 100﹪，在回收

問卷後檢視是否有重複勾選或遺漏。 

  逐一輸入以 Microsoft Excel 套用之 AHP 公式計算各項數據資料，

檢定每個對偶比較矩陣之一致性，其 15 份問卷 C.R.值平均僅第二層第

三問項略大於 0.1，Saaty（1980）並指出雖 C.R.值小於 0.1 才算一致性，

但在 0.21 以下仍是可以接受的範圍。分層檢視發現問卷編號 5，在第 2

層第三問項中 C.R.值大於 0.21 未符合本研究設定之檢定目標。 

  由於本研究採用的 C.R.值可接受的範圍較大，應惕除 C.R.值大於

0.21 的 5 號問卷，以免影響整體一致性，其餘 14 份問卷為有效問卷，

再套用 AHP 公式逐項列式統計各項元素之權重比值及順位。 

第六節 問卷結果分析 

  「決定土地最適買方的方法評估」問卷架構敘述如下：第一層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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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為「決定土地最適買方的方法評估」。第二層評估標的層分為交易

安全最高化、行銷組合最佳化及行銷成本最小化等三項構面。第三層

依 3 大標的共分 9 項評估準則。底層方案選擇有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

法及一般土地買方募集行銷方法。 

  實際問卷的結果分析與說明，本研究以問卷編號 1 簡述如下：本

研究以 Saaty 提出「行向量平均值標準化」公式（4-1），求列加總平均

而得各因素之權重值；再以公式（4-2）~公式（4-5）求出 C.R.值。 

壹、 第二層級評估標的之因素權重 

  此層三大理論基礎來自於第一層設定的總目標， 分別為交

易安全最高化、行銷組合最佳化及行銷成本最小化。 

  本階層因素分析 C.R.值為 0.054，小於 0.21 符合本研究設定

一致性之檢定目標。因素權重順位依序是交易安全最高化權重為

0.765，行銷組合最佳化權重為 0.161，行銷成本最小化權重為

0.074，在與其餘 14 份有效問卷共同檢驗本項評估標的因素權重

為 0.760，顯示交易安全最高化是所有不動產相關產業所共同重

視的最高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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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第二層評估標的因素權重、順序表 

決定土地最適買方的方法評估的權重比較 

  標的 
編號 

A 交易安全最

高化 
B 行銷組合最

佳化 
C 行銷成本最

小化 
Ｃ.I. C.R. 

第 1 份 0.765  0.161  0.074  0.054  0.093 
第 2 份 0.765  0.106  0.129  0.019  0.034 
第 3 份 0.818  0.091  0.091  0.000  0.000 
第 4 份 0.794  0.139  0.067  0.071  0.122 
第 6 份 0.794  0.067  0.139  0.071  0.122 
第 7 份 0.731  0.158  0.111  0.061  0.105 
第 8 份 0.818  0.091  0.091  0.000  0.000 
第 9 份 0.548  0.211  0.241  0.009  0.016 
第 10 份 0.794  0.139  0.067  0.071  0.122 
第 11 份 0.751  0.168  0.081  0.070  0.121 
第 12 份 0.818  0.091  0.091  0.000  0.000 
第 13 份 0.818  0.091  0.091  0.000  0.000 
第 14 份 0.651  0.095  0.254  0.078  0.134 
第 15 份 0.778  0.111  0.111  0.000  0.000 
平均權重 0.760  0.123  0.117  0.036  0.062 
順位 1 2 3   

 

貳、 二、第三層級評估準則之因素權重 

  第三層評估準則是由依循第二層標的發展出來， 共計有 9

項評估準則。以下就 3 個標的下的評估準則求出相對權重並進行

排序： 

一、交易安全最高化：（W1．．）  

  此部分分析的評估準則共 2 項，包括產權調查及交易價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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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分析後，交易安全最高化一致性指標 C.R.值為 0.000，小於

0.21 符合本研究設定一致性之檢定目標。本問項因素權重順位，

產權調查相對總權重值為 0.8575 重於交易價金控管相對總權重

值 0.143。評估準則因素權重及順位如表 4-3。 

 
 

表 4- 3 在交易安全最高化下其第三層的因素權重、順序表 

交易安全最高化的權重比較 
  準則 
編號 

Ａ1 產權調查 A2買賣交易價金控管 Ｃ.I. C.R. 

第 1 份 0.857  0.143  0.000  0.000  
第 2 份 0.833  0.167  0.000  0.000  
第 3 份 0.900  0.100  0.000  0.000  
第 4 份 0.900  0.100  0.000  0.000  
第 6 份 0.500  0.500  0.000  0.000  
第 7 份 0.857  0.143  0.000  0.000  
第 8 份 0.750  0.250  0.000  0.000  
第 9 份 0.500  0.500  0.000  0.000  
第 10 份 0.875  0.125  0.000  0.000  
第 11 份 0.750  0.250  0.000  0.000  
第 12 份 0.500  0.500  0.000  0.000  
第 13 份 0.500  0.500  0.000  0.000  
第 14 份 0.500  0.500  0.000  0.000  
第 15 份 0.500  0.500  0.000  0.000  
平均權重 0.694  0.306  0.000  0 
順位 1 2   

  

參、 行銷組合最佳化：（W2．．） 

 行銷組合最佳化此部份分析的評估準則共 4 項：產品、價格、推廣、



 
 

88

通路。 

  分析後，產品的一致性指標 C.R.值為 0.036， 小於本研究設定之

標準值，符合一致性指標。因素權重順位，以通路優先他項權重值為

0.439。評估準則因素權重及順位如表 4-4 

 
 
 

表 4- 4 在行銷組合最佳化下其第三層的因素權重、順序表 

行銷策略最佳化的權重比較 
    準則 
編號 

A3 產品 A4 價格 A5 推廣 A6 通路 Ｃ.I. C.R. 

第 1 份 0.160  0.099  0.301  0.439  0.032  0.036  
第 2 份 0.367  0.306  0.187  0.139  0.103  0.114  
第 3 份 0.471  0.225  0.189  0.115  0.075  0.083  
第 4 份 0.639  0.215  0.107  0.039  0.360  0.400  
第 6 份 0.163  0.225  0.527  0.085  0.032  0.036  
第 7 份 0.143  0.143  0.304  0.411  0.098  0.109  
第 8 份 0.107  0.090  0.514  0.289  0.076  0.085  
第 9 份 0.281  0.191  0.116  0.412  0.088  0.098  
第 10 份 0.096  0.439  0.259  0.205  0.072  0.080  
第 11 份 0.432  0.382  0.086  0.100  0.011  0.012  
第 12 份 0.578  0.225  0.156  0.041  0.080  0.089  
第 13 份 0.605  0.274  0.061  0.061  0.177  0.197  
第 14 份 0.098  0.457  0.291  0.154  0.048  0.054  
第 15 份 0.165  0.279  0.392  0.165  0.027  0.046  
平均權重 0.308  0.254  0.249  0.189  0.091  0.103  
順位 1 2 3 4   

  

肆、 行銷成本最小化：（W3．．） 

 此部分分析的評估準則共 3 項，包括廣告成本、人力成本、時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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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分析後，軟體開發與設計的一致性指標 C .R.值為 0 .144，大於標

準值 0 . 1，但符合本研究設定之一致性指標 0.21。因素權重順位，時

間成本最小化掄冠，相對權重值為 0 .658 ； 其次為人力成本 0.262、

廣告成本 0.080。評估準則因素權重及順位如表 4-5 

 

表 4- 5 在行銷成本最小化下其第三層的因素權重、順序表 

行銷成本最小化的權重比較 
   準則 
編號 

A7 廣告成本 A8 人力成本 A9 時間成本 Ｃ.I. C.R. 

第 1 份 0.080  0.262  0.658  0.084  0.144  
第 2 份 0.268  0.537  0.195  0.068  0.118  
第 3 份 0.090  0.556  0.354  0.027  0.046  
第 4 份 0.333  0.333  0.333  0.000  0.000  
第 6 份 0.334  0.591  0.075  0.007  0.012  
第 7 份 0.110  0.309  0.581  0.002  0.003  
第 8 份 0.110  0.544  0.346  0.027  0.046  
第 9 份 0.350  0.478  0.172  0.068  0.118  
第 10 份 0.061  0.637  0.302  0.053  0.091  
第 11 份 0.140  0.574  0.286  0.069  0.118  
第 12 份 0.073  0.152  0.775  0.070  0.121  
第 13 份 0.134  0.120  0.746  0.006  0.011  
第 14 份 0.309  0.110  0.581  0.002  0.003  
第 15 份 0.110  0.544  0.346  0.027  0.046  
平均權重 0.179  0.410  0.411  0.036  0.063  
順位 3 2 1   

伍、第三層與其底層選擇方案之因素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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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方案是由第三層準則發展出來，分別為本研究提出之「土地

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在下表中簡稱Ａ方案及「一般土地買方募集

行銷方法」簡稱Ｂ方案。第三層共 9 項準則分別對 2 項方案進行權重

評比。 

  選擇的方案有二項，參照表 4-1 隨機指數值，階數為 2 時 R.I.為 0，

故本項僅計算相對權重值及兩方案間之順位。第 3 層對底層方案的權

重比較 9 項準則因素比較後，全數比較結果皆顯示 A 方案優於 B 方案。

  

表 4- 6 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方案因素權重及順位表 

第 3 層對底層方案的權重比較： 
A1 產權調查 A2 交易價金控管   準則 

編號 Ａ方案 Ｂ方案 Ａ方案 Ｂ方案 
第 1 份 0.875  0.125  0.333  0.667  
第 2 份 0.875  0.125  0.667  0.333  
第 3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4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6 份 0.833  0.167  0.500  0.500  
第 7 份 0.875  0.125  0.750  0.250  
第 8 份 0.900  0.100  0.750  0.250  
第 9 份 0.833  0.167  0.833  0.167  
第 10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11 份 0.875  0.125  0.875  0.125  
第 12 份 0.750  0.250  0.833  0.167  
第 13 份 0.875  0.125  0.900  0.100  
第 14 份 0.750  0.250  0.667  0.333  
第 15 份 0.750  0.250  0.500  0.500  
平均權重 0.849  0.151  0.736  0.264  
順位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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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方案因素權重及順位表 

第 3 層對底層方案的權重比較: 
A3 產品最佳化 A4 價格最佳化   準則 

編號 Ａ方案 Ｂ方案 Ａ方案 Ｂ方案 
第 1 份 0.875  0.125  0.333  0.667  
第 2 份 0.875  0.125  0.667  0.333  
第 3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4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6 份 0.833  0.167  0.500  0.500  
第 7 份 0.875  0.125  0.750  0.250  
第 8 份 0.900  0.100  0.750  0.250  
第 9 份 0.833  0.167  0.833  0.167  
第 10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11 份 0.875  0.125  0.875  0.125  
第 12 份 0.750  0.250  0.833  0.167  
第 13 份 0.875  0.125  0.900  0.100  
第 14 份 0.750  0.250  0.667  0.333  
第 15 份 0.750  0.250  0.500  0.500  
平均權重 0.849  0.151  0.736  0.264  
順位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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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方案因素權重及順位表 

第 3 層對底層方案的權重比較： 
A5 推廣最佳化 A6 通路最佳化   準則 

編號 Ｂ方案 Ｂ方案 Ａ方案 Ｂ方案 
第 1 份 0.800  0.200  0.875  0.125  
第 2 份 0.833  0.167  0.857  0.143  
第 3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4 份 0.889  0.111  0.900  0.100  
第 6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7 份 0.667  0.333  0.750  0.250  
第 8 份 0.857  0.143  0.800  0.200  
第 9 份 0.750  0.250  0.800  0.200  
第 10 份 0.875  0.125  0.833  0.167  
第 11 份 0.750  0.250  0.833  0.167  
第 12 份 0.833  0.167  0.833  0.167  
第 13 份 0.833  0.167  0.800  0.200  
第 14 份 0.889  0.111  0.889  0.111  
第 15 份 0.833  0.167  0.833  0.167  
平均權重 0.829  0.171  0.75 0.25 
順位 0.818  0.171  0.837  0.163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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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9 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方案因素權重及順位表 

第 3 層對底層方案的權重比較： 
A7 廣告成本最小化 A8 人力成本最小化 A9 時間成本最小化   準則 

編號 Ａ方案 Ｂ方案 Ａ方案 Ｂ方案 Ａ方案 Ｂ方案 
第 1 份 0.875  0.125  0.667  0.333  0.667  0.333  
第 2 份 0.333  0.667  0.333  0.667  0.333  0.667  
第 3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4 份 0.900  0.100  0.900  0.100  0.900  0.100  
第 6 份 0.750  0.250  0.750  0.250  0.800  0.200  
第 7 份 0.667  0.333  0.750  0.250  0.800  0.200  
第 8 份 0.800  0.200  0.800  0.200  0.800  0.200  
第 9 份 0.500  0.500  0.857  0.143  0.833  0.167  
第 10 份 0.667  0.333  0.833  0.167  0.800  0.200  
第 11 份 0.750  0.250  0.750  0.250  0.750  0.250  
第 12 份 0.500  0.500  0.500  0.500  0.833  0.167  
第 13 份 0.500  0.500  0.500  0.500  0.875  0.125  
第 14 份 0.750  0.250  0.750  0.250  0.750  0.250  
第 15 份 0.500  0.500  0.667  0.333  0.667  0.333  
平均權重 0.671  0.329  0.711  0.289  0.765  0.235  
總順位 1  2 1 2 1 2 
 

第七節 研究結果驗證 

  本研究問卷分析以 Microsoft Excel 套用之 AHP 公式計算各成對比

較矩陣的特徵值與特徵向量，將每一位不動產相關專家之判斷結果輸

入成比較矩陣，套以公式計算整體平均值後，計算特徵向量及特徵值，

選擇一致性檢定標準後進行一致性檢定。進行權重結果分析，並檢測

其一致性指標，本研究一致性指標以 C.R. 值來表示，其結果數值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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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21，Saaty（1980）並雖認為 C.R.值小於 0.1 才算一致性，但在 0.21

以下仍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本研究共發放並回收 15 份問卷，其中 14 份問卷通過 C.R.一致性

檢定指標小於 0.21 之標準，有效問卷總數為 14 份。依本研究所建立

之層級結構圖逐項評估與分析各層級與上層之權重比值，最底層之決

策方案也是運用和上述相同的次序算出權重與判斷一致性的 C.R.值。 

  由於底層僅有兩方案，所以不計 C.R.之評估指標。「土地潛在最適

買方評估方法」之總權重比平均為 77.66%，顯示本研究在交易安全控

管、行銷策略的運用及行銷成本的節縮透過 AHP 評估印證確實有顯著

效益。 

表 4- 10 第 3 層各項準則對 2 項方案的權重比較 

     方案 
準則 

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

法 
一般土地買方募集行銷方

法 
A1 產權調查 0.826  0.174  
A2 交易價金控管 0.721  0.279  
A3 產品最佳化 0.786  0.214  
A4 價格最佳化 0.814  0.186  
A5 推廣最佳化 0.818  0.182 
A6 通路最佳化 0.837  0.163  
A7 廣告成本最小化 0.686  0.314  
A8 人力成本最小化 0.724  0.276  
A9 時間成本最小化 0.774  0.226  
總平均權重 0.776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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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發展為題，經擬定研究範圍

與方向，蒐集相關文獻並佐以實務經驗，藉由文獻歸納出理論基礎，

設定評估標的之研究方法，依循研究準則及研究之方案評估，依研究

架構編成問卷，經年資皆逾十年之不動產經紀業者及地政士、建築師

等十五人進行施測。以 AHP 進行統計分析驗證，本研究所提方法之可

行性，以供不動產經紀業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第一節 研究結論 

  AHP 進行統計分析發現 14 份有效問卷中，全數專家認為交易安全

為首要條件，與本研究假設相符，行銷組合最佳化由產品奪冠，相當

貼近行銷時所說的「好的產品會說話」。價格居次證明了在高價位的不

動產交易市場裡，低價導向的紅海策略未必贏得消費者青睞，好的產

品定位和專業服務才能在競爭激烈的戰場上勝出。 

  行銷策略亦有其限制與要件，倘若產品個別條件不佳或定位模

糊，縱使投入資本或人力，僅以廣告吸引了消費者的目光，卻說服不

了顧客掏出荷包做決定，行銷者對於產品的包裝與定位，決定了產品

的銷售結果，良好的行銷規劃，更能讓產品的價值跳脫於價格混戰之



 
 

96

外。行銷通路是零售業者獲利的關鍵因素，對於高額的土地交易而言，

不動產經紀人員的專業與服務差異化方是成交的關鍵。 

  時間與人力成本的最小化追求，在本次研究中不分軒輊，時間的

磨耗會為土地交易帶來相當大的變數，現今的交易資訊日漸透明，意

味著交易雙方更加清楚對方的動向，致使經紀人員作業益加困難。 

  交易金額龐大相對的報酬亦也豐厚，搜尋買方與交易的時間短

縮，絕對有利於成交的達成。不動產仲介經紀業仰賴人力甚多，從開

發、議價、銷售到資訊的傳播，都須人員的高度參與，人員的控管與

掌握也是經紀業者的一大考驗，人力資源的分配，更和經紀業者的業

績息息相關。和時間與人力成本相較，行銷成本似乎相對的不重要，

確實是如此嗎？我想應是與不動產仲介經紀業的行銷廣告規模較小，

對於一般性的行銷多採用報紙等平面廣告，或經由電子商務的方式傳

遞，相較於建築開發商大手筆的行銷經費，的確是經濟實惠多了。 

  本研究提出之方法，是以土地的產品定位出發，預設目標市場，

藉由市場區隔，針對目標客戶提出行銷組合，並兼顧交易安全與適法

性，藉以達到成交之目標。 

第二節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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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未來若有相關之研究，本研究建議如下： 

壹、本研究提出之方法，關於土地規畫並試算營造成本，礙於研究者

並非建築相關學系，對於建築營造估價僅能以壽險公司所提供之重建

成本概算，如能提供一套宗地有系統的評估方式，對於從業人員應有

相當助益。 

貳、各大預售屋之網路平台，本研究所運用次級資料取得，仍需對於

不動產交易市場稍有了解，方能分辨利用，本研究搜尋相關建案亦是

以人工節錄建案資料，並須以人力逐一審視個案資料與委售標的相關

位置。目前地理資訊系統應用相當廣泛，如能以建案資料庫與地理資

訊相結合，對於分析評估區位與資料管理應更有幫助。 

參、油電雙漲，世界金融局勢不明，儘管政府祭出奢侈稅及各樣打防

措施，但也澆不熄民眾對於抵抗通膨的投資熱潮，因此，以投資為目

的的需求也頗為常見，其購買因素與動機和本研究亦相異，可以針對

投資需求的消費者，發展推薦之規劃模式。 

第三節 研究貢獻 

  房地產開發及行銷重於基本面實力的培養，這些工作都需要長期

的實務經驗累積，惟對於有時效性的中小型土地開發與行銷問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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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顯得緩不濟急。趁此時重回校園德溥春風之際，希望藉本研究讓

自己重新將相關法規與實務重新整理，並將在不動產經紀業的所學平

面化，提供不動產經紀業對於土地行銷，藉由工具與方法的運用達到

事半功倍之效。以下為本研究之產出及貢獻： 

壹、 本研究以中小型土地開發特徵、投資環境、管理決策，及買方投

資行為經驗之屬性等，以市場區隔選定目標市場並輔以次級資料

之運用，發展搜尋土地潛在最適買方之方法。 

貳、 提出土地開發、募集至買方行銷搜尋各階段作業流程，供對於土

地開發、行銷有興趣之產、學先進一窺不動產經紀業之基礎作業。 

參、 本研究提出土地開發及行銷方法，除依仲介經紀業作業流程外，

更加入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及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除保障交

易安全外更依循法規，以減少交易糾紛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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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決定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                 問卷編號：_______ 

AHP 專家問卷 

敬愛的不動產業先進： 
  您好，感謝您在百忙中抽空填寫這份問卷，在競爭激烈瞬息萬變的不動產市場

中，土地行銷策略之擬定顯得格外重要，不動產經紀業界者分析顧客需求並運用行

銷策略，是不動產經紀業界者評估潛在最適買方方法探討的關鍵議題。此問卷主要

目的為了解運用「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有效性之調查關係，煩請您依據專

業判斷本評估方法與一般土地買方募集行銷方法運用之效益。 
  本專家問卷，以層級分析法（AHP）為探討理論基礎，主題為其總目標，第2
層評估標的有交易安全最高化、行銷組合最佳化、行銷成本最小等3項，第3層評估

項目共9項，最底層為本研究提出之「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及「一般土地募

集行銷方法」，本問卷主要目的在透過不動產業先進的豐富經驗，就其認知對土地

買方搜尋經驗，如運用本研究所提出方法成效之探討。故本研究擬以AHP 專家問卷

調查方式，權衡專業領域之意見，作為研究方法績效之佐證。 
  本問卷純屬學術性的調查，不作其他用途或公開使用，請您放心作答，謝謝您

的協助。若於問卷填寫過程中有任何疑問或建議，敬請隨時指教，再次謝謝您的協

助！ 
順頌時綏 

 
南華大學資訊管理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陳宗義 博士 
研 究 生：葉松軒 敬上 

手機：0931-529282 
E-mail：primo_yeh@msn.com 

 
填答者基本資料: 

（一）姓名：                        

（二）機關：                        

（三）單位：                        

（三）職稱：                                      

（四）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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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包含以下四部份： 
壹、行銷模式比較與簡介 
貳、決定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之表格說明及層級結構圖 
參、示範填答劃記方式 
肆、AHP 專家問卷 

 
壹、行銷模式比較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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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土地買方募集行銷方法： 
  不動產經紀仲介業銷售土地（如素地或可供重新建築之不動產）時，大

多僅在廣告文案中敘明產品種類及價格要約吸引消費者，或是推薦給原有合

作之建築開發商即有購地需求之消費者，待消費者受其要約洽詢後，再進行

一連串之行銷程序。 
 
（二）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 
  本方法係以市場區隔設定目標市場，以具有相似需求、購買行為，以及

可辨識特質的特定客戶作為市場區隔的界線。經市場區隔並採取分群銷售的

策略，設定以「建築開發商」和「購地自建」兩個族群做為目標市場。 
  「建築開發商」是土地的特定消費團體，藉由其習慣、喜好特性建立一

分群篩選機制，以將行銷資源有效推至有投資意向之消費者，投入較少行銷

資源於次要市場，以便將可用資源運用在活躍於市場之消費族群。因此再將

「建築開發商」設為主要目標市場，區隔出「開發進行中」及「等待開發中」

二個子目標市場，區隔之市場需求是否足以符合研究的目標，若區隔市場之

需求很小，對研究目標幫助不大，則行銷者無須針對此區隔市場進行太多行

銷努力，以免徒增行銷支出。集中行銷資源於「開發進行中」的目標市場顧

客，利用次級資料中各售屋網站的資料庫，取得開發規模和待售標的規模相

仿的顧客群，以有限的資源、最短的時間主動出擊，縮短最適買方覓尋的時

間，以增加成功締結的機會。   
 
 

貳、決定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之表格說明及層級結構圖 
 

A1:產權調查，並據以做成不動產說明書，以為行銷活動時解說

之用。 
A交易安全 

最高化 
A2:買賣交易價金控管，由公正、獨立的建築經理業控管買賣價

金與產權文件。 
B1:產品（product），產品定位及目標市場。 
B2:價格（Price），產品區域市場行情分析、定價銷售分析。 
B3:推廣（Promotion），廣告促銷、經紀人員行銷。 

B行銷組合

最佳化 

B4:通路（Place），物件的流通、同業聯賣。 
C1:時間成本，行銷程序運用至完成所耗費之時間。 
C2:人力成本，行銷程序運用至完成所付出之人力。 

決

定

土

地

最

適

買

方

評

估

方

法 

C行銷成本

最小化 
C3:廣告成本，行銷活動過程中，支付之廣告費用及行銷通路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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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土地最適買方評估方法」階層結構圖 

叁、示範填答劃記方式 
如下表，假設您認為「工作」較「休閒」重要，且其相對重要程度為3:1，

請於3:1 之空格內打「 」；若「工作」較「家庭」不重要，且其相對重要程度

為1:6，請於1:6 之空格內打「 」； 則「家庭」與「休閒」相比較時，相對

權重必然為「家庭」大於「休閒」。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重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因素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因 素 

B 
工作                 休閒 
工作                  家庭 
休閒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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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 成對比較，評估尺度意義及說明 
評 估 尺 度 定    義 說         明 
1 等重（同等重要） 兩要素的貢獻程度具同等重要性 
3 稍重（稍微重要） 經驗與判斷稍微偏好某一要素 
5 較重（較為重要） 經驗與判斷強烈偏好某一要素 
7 極重（極為重要） 實際顯示非常強烈偏好某一要素 
9 絕重（絕對重要）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偏好某一要素 
2,4,6,8 相鄰尺度之中間值 介於兩種判斷之間 

參考資料來源：Saaty（1990） 
 
肆、AHP 專家問卷 

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為評估相對權重方法之一，

藉由兩兩成對比較，建構各變項之階層體系。 
一、填答方法： 
（一）同一組指標間之邏輯一致性是填寫AHP問卷之必要條件，若指標項目

A>B且A<C，則B<C須成立，否則將導致該份問卷無效。 
（二）重要程度之中文說明（絕重、極重…等）係以因素A為基準來對照因素

B項，「9:1」等數字係表示A與B項之重要程度比值。當勾選愈靠近A
項者，表示其較B項愈重要；反之，勾選愈靠近B項者，表示其較A項

愈重要。 
二、AHP 問卷題目： 

請針對以「土地潛在最適買方評估方法」之3個主標的（第二層級）、10個
準則（第三層級）及2個比較方案進行相對權重的判斷。 
 
（一）第二層級的權重判斷 
請判斷下列三項標的之相對重要性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標的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標的 B 

交易安全最

高化（A1） 

                 行銷組合最佳

化（A2） 

交易安全最

高化（A1） 

                 行銷成本最小

化（A3） 

行銷組合最

佳化（A2） 

                 行銷成本最小

化（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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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層級的權重判斷 
1、請就「交易安全最高化」下判斷2項準則之相對重要性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準則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準則 B 

產權調查
（B1） 

                 買賣交易價金
控管（B2） 

 

2、 請就「行銷組合最佳化」下判斷4項次準則之相對重要性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準則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準則 B 

產品（A1）                  價格（A2） 
產品（A1）                  推廣（A3） 
產品（A1）                  通路（A4） 
價格（A2）                  推廣（A3） 
價格（A2）                  通路（A4） 
推廣（A3）                  通路（A4） 

 

3、 請就「行銷成本最小化」下判斷3項次準則之相對重要性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準則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準則 B 

廣告成本
（C1） 

                 人 力 成 本
（C2） 

廣告成本
（C1） 

                 時 間 成 本
（C3） 

人力成本
（C2） 

                 時 間 成 本
（C3） 

 
（三）第三層級下3方案的權重判斷 

1、請比較A與B何者之「產權調查」較符交易安全最高化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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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比較A與B何者之「交易價金控管」較符交易安全最高化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3、請比較A與B何者易於達成行銷「產品」最佳化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4、請比較A與B何者易於達成行銷「價格」最佳化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5、請比較A與B何者易於達成行銷「推廣」最佳化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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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比較A與B何者易於達成行銷「通路」最佳化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7、請判斷A與B何者有利於「廣告成本」最小化之達成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8、請判斷A與B何者有利於「人力成本」最小化之達成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9、請判斷A與B何者有利於「時間成本」最小化之達成 

 重 要 程 度  
絕

重 

 極

重 

 較

重 

 稍

重 

 等

重 

 稍

弱 

 較

弱 

 極

弱 

 絕

弱 

 

方案 A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方案 B 

土地潛在最
適買方評估
方法（D1） 

                 一般土地買方
募集行銷方法
（D2） 

 

【問卷到此結束，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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